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2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國峯                                     

訴訟代理人  吳淑靜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鄭榮豐（司令）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翁學謙             

            盛安柔             

輔助參加人  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

代  表  人  林照川（指揮官）

訴訟代理人  黃俊愷                             

            鍾紫音             

上列當事人間退伍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

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劉任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榮豐，茲據

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71-472頁），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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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原係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隊（下稱基勤隊）二等士官

長班長，民國105年9月25日11時許，因酒後騎乘機車，遭警

方攔檢，測得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下稱系爭酒

駕行為），經基勤隊於107年7月5日召開人事懲罰評議會

（下稱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嗣以107年7月6日空松基

運字第1070000312號令（下稱107年7月6日懲罰令）核予大

過2次懲罰。

二、輔助參加人於107年7月27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

稱前人評會），嗣因該懲罰令誤植懲罰代號而經基勤隊以10

7年8月1日空松機運字第1070000363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

註銷令）註銷，重以107年8月1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64

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輔助參

加人亦於107年8月2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366號令（下

稱107年8月2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同年8月22日召開

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前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以107

年8月30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845號令（下稱107年8月30

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以107年9月26日國空

人勤字第1070016379號令（下稱107年9月26日令）核定其不

適服現役退伍，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三、原告不服107年8月1日懲罰令，向被告申請權益保障，經國

防部空軍司令部官兵權益保障會（下稱空令部權保會）駁回

其申請，原告申請再審議，經國防部以108年2月14日108再

審字第007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

議）撤銷空令部權保會決議及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

即於108年3月8日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39號令（下稱108

年3月8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復於108

年3月12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下稱系爭懲罰評議會），

並決議為「大過2次」處分。

四、輔助參加人則於108年3月19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202號

令（下稱108年3月19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30日令，基勤

隊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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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108年3月27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73號令（下稱108

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由輔助參加人

於108年4月9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嗣輔助參

加人於108年4月16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618號令（下稱

108年4月16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並於同年5月7日召

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於

108年5月10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2035號令（下稱108年5

月1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依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

以108年5月29日國空人勤字第1080005870號令（下稱原處

分）重新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溯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

生效。

五、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申請審議，空令部權保會以

108年空議字第025號決議書駁回其申請（下稱108年7月2日

權保決議），原告提起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8日

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10月8日再審

議決議）駁回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108年7月2日

權保決議之申請，原告未再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提起行政

訴訟。又，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國防部於108年10

月18日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

回。原告猶未甘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均撤銷；經本院110年9月13日108年度訴字第1961號判

決（下稱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下稱發

回判決）將前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㈠有關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部分：

　⒈原告係於105年9月25日發生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每公升0.

26毫克），應適用行為時之法令即105年7月14日修正發布之

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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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目及附表二之一之規定，酒測值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且

未肇事者，原則上應僅對原告記大過一次，故基勤隊於107

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一次，自

符合上開軍風紀規定，並無不法。

　⒉又依懲罰法第30條第5項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12

號判決意旨可知，人評會決議後，發現原決議違背法令或有

新資料而有重行審議表決之必要時，應先經依法召集、組成

之人評會，按法定程序復議後，重啟決議程序，應先撤銷前

次之決議，方得再次作成新的決議，而基勤隊就原告之系爭

酒駕行為，已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下稱1

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評會）決議原告記大過一次，然本件未

召開會議撤銷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即逕行

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改對原告記大過2

次，且觀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內容，完全未曾提及第一

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可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既未經撤

銷，自仍係合法存在，基勤隊之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

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又於系爭懲罰評議會

對原告記大過2次，均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均非適法。

　⒊依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內容得見：「惟參考上述評議會

評議內容，該評議會恐未按照懲罰法第8條第1項應審酌相關

事項，充分具體討論，及申請人上開違失行為若依懲罰法第

10條規定，須從重懲罰申請人，相關懲處有無合比例原則、

合義務性之裁量，無相關討論。另…本案以上開事由核定加

重懲處申請人大過兩次，惟有無依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3項

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部分，松山基地

勤務隊亦無提供相關佐證」等為由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

令，顯見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係屬因實體上之事由而為

撤銷，並非因程序上之瑕疵而為撤銷，且重新召開之系爭懲

罰評議會亦係重新審查實體上之事由，本件顯無適用陸海空

軍懲罰法施行細則（下稱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餘

地，自不得溯及於原處分即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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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於將新的處分送達原告

之時起，始發生效力，惟基勤隊於重新召開系爭懲罰評議會

仍決議記大過2次，卻於108年3月27日核定大過2次之懲處

時，同時核定溯及於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顯已違反

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規定，自屬違法。

　⒋觀之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委員絕大多數僅著

重在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並沒有區分懲

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也未就原告酒駕行

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而不成比例地過於偏重原告酒駕

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之單一層面，已然違法；且被

告未斟酌酒精濃度呼氣值所代表的危險性或蔑視長官叮嚀提

醒等等諸多情狀加以區分懲罰程度，顯然不符合懲罰法第10

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規定，自屬違

法。更何況，原告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僅每公升0.26毫

克，原則上應僅記大過1次，如欲對原告加重懲處記大過2

次，自應依上開軍風紀規定之附表二之一備註2規定，由懲

罰評議會決議依懲罰法第4條、第7條至第9條規定，敘明正

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而非恣意加重，然系

爭懲罰評議會並未敘明為加重懲處之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

官核定對原告加重懲處，即遽為對原告加重記大過2次之懲

處，自亦違反軍風紀規定、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行政程序法

第7條及懲罰法第10條等，自屬違法。

　⒌本件委員顯有基於以下錯誤之事實而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

次：①原告當時確係一時疏忽，誤以為休息8小時後酒精已

代謝完畢，才騎乘機車出門，非故意涉犯酒駕行為，然委員

卻認原告「係出於充分認知而為的酒駕行為」；②原告家中

經濟並不優渥，原告當時年僅1歲多之女兒經診斷為罕見疾

病，並有發展遲緩問題，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

者，原告之母親因罹患耳疾，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

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難以外出工作，原

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經濟壓力甚大，非如委員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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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生活狀況據單位敘述沒有什麼問題，沒有經濟壓

力」；③原告之所以外散宿，乃因原告之未成年子女就醫需

要，而其配偶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而無法照顧子女，原

告為照顧子女，不得已需向基勤隊申請外散宿，經其隊長核

准後，基勤隊始製發外宿資格管制卡，原告於進出軍營時，

必須配戴該資格管制卡，供衛兵查驗，是以基勤隊長官直至

原告退伍前均未取消其外散宿，故委員陳稱：「從……敘述

當中有提到，洪員對服從性還須檢討加強」、「據單位陳述

犯後仍不配合部隊管理作為，可認犯後態度不佳，建議加重

處分」，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懲處；④依系爭懲罰評

議會會議紀錄所載，有不同委員分別為如下表示：「洪員於

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當

場所並引發媒播事件」、「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

由此可見該員嚴重卻乏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榮譽。…且衍生

媒播事件嚴重影響部譽，身為領導幹部知法犯法，應該是要

加重懲處」，然原告係於105年9月24日涉犯系爭酒駕行為，

因未向部隊回報系爭酒駕行為，經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

決議對原告隱匿酒駕行為記小過1次確定在案，另原告於106

年6月9日因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亦經記小過1次，是

原告所涉之隱匿酒駕行為、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與系

爭酒駕行為，顯屬不同之數行為，均已分別經任職單位懲

處，彼此各自獨立，是懲評會委員審酌原告所涉酒駕行為應

為何等懲處時，自不得再就原告已遭懲處之酒駕隱匿及涉足

女陪侍場所等行為再次予以審酌，否則形同對此等行為再次

懲罰，顯違反懲罰法第7條第2項一事不二罰之規定，亦屬審

酌無關之事項。

　㈡原處分部分：

　⒈輔助參加人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係由系爭

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重新以系爭懲罰評議會決議

記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為基礎，進而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

1款規定重新審查原告之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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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

證事項，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本與懲處之情形有別，亦非

基於程序上之瑕疵而撤銷原處分，故而無適用懲罰法施行細

則第10條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故而被告於108年5月間重新核定原退伍處分時，應以被告將

原處分送達於原告時，始得發生效力，然被告卻逕為核定將

原處分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自屬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顯然違法，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發回意旨所示：

「…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

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被上訴人辯稱：

……就不適服現役決議部分，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認被上訴人

不配合外散宿規定，顯以錯誤之事實為基礎，此與108年3月

27日懲罰令及原處分是否違法之判斷所關頗切，應予調查釐

清，案經發回，宜併注意及之。」。本件原告係經基勤隊隊

長核准始實施外散宿，並無違反外散宿規定，原處分顯係基

於錯誤之事實而有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情形，原處分自屬違

法，應予撤銷之。

　⒊又依系爭人評會中大多數委員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多位委

員亦均審酌原告於106年6月9日所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

因此決議汰除原告，然依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檢討原告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就其「考評前1年個人平日

生活考核」加以考評，然而原告涉足上開女陪侍事件，距10

7年7月12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評會時及系爭人評會、系爭再

審議人評會，均已超過1年以上，自不得再行審酌上開涉足

有女陪侍場所事件，並因而決議汰除原告。此外，原告係在

不知情形下涉足女陪侍場所，雖遭記小過1次，是縱認系爭

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得審酌上開涉足女陪侍事件，自

應加以審酌原告當時涉足女陪侍場所事件之真正經過，及原

告係在不知情之下誤入該女陪侍場所且於知悉後馬上撤出該

不當場所，然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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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評議時，並未真正審酌原告當時違犯之情節為何，自有違

反系爭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

　⒋復查，系爭人評會有幾名委員決議時均表示：原告在單位無

特別優秀表現，然依基勤隊主官於系爭人評會表示：「洪員

在工作上秉持嚴謹態度，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不辭辛

苦，主動犧牲個人休息時間，以迅速完成營區個項水電設施

修繕作業；另在人員教育訓練部分，不遺餘力指導所屬，並

培養獲取相關水電證照，提升專業素養。」、「洪員知悉此

事件後，態度良好也相當配合調查，洪員雖然發生酒駕之情

事，工作上的表現仍然是值得嘉許，對於自己水電班上所有

事務也是非常認真負責，並無影響工作情況發生」等語，且

原告於涉犯酒駕而遭懲處後，仍於107年8月2日因負責督導

本隊執行107年上半年水電設施維修營保工作，認真負責，

及執行本部上半年高壓電設備維護作業，冰水主機商維作

業，負責盡職，暨執行本部107年上半年避雷針及靜電搭地

設備維護作業，經記功一次，及於107年8月24日因執行本部

第三季水電設施三級預維檢整維修，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

務，及執行本部上半年度冷卻水塔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

責，圓滿完成任務，暨執行本部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

作業，認真負責，記功一次，可見原告在工作上認真負責，

於遭懲處後，仍表現優異而經記功2次，並非如系爭人評會

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所稱原告無特別表現，而基勤隊於

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提出之考評提報資料均漏未

記載上開記功2次之獎勵，以致委員均漏未審酌之，自有基

於錯誤事實及不完全資訊而為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原處分

自屬違法，應予撤銷。

　⒌另，系爭人評會有委員決議時表示：「身為領導幹部，未以

身作則，隱匿未報，加上馬公市件堆疊在，不利後續領導統

御…建議不適服汰除」、「除酒駕事件還有隱匿問題，……

部隊同仁對洪員領導威性產生質疑」云云，然基勤隊發現原

告涉犯系爭酒駕事件，迄至原告退伍為止，均未曾將原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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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原任之班長主管職務，且由基勤隊主官於人評會表示原告

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顯見基勤隊長官亦認為系爭酒駕

事件對原告之領導統御不生影響，否則為何未將原告調離原

主管職，可徵人評會委員評議時陳稱：系爭酒駕事件已影響

領導統御，係基於錯誤之事實。

　⒍原告之女兒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

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

性憂鬱症，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上

開家庭生活狀況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其他佐證事

項」，人評會顯然並未予審酌上情，原處分顯然違法。　

　⒎原告自空軍航空技術學院90年班畢業後，於90年6月22日起

任官，迄至107年10月16日退伍為止，已任職17年餘，除因

系爭酒駕及隱匿酒駕事件，及106年6月9日涉足有女陪侍場

所，106年度考績遭評為乙上以外，歷年來考績均為甲等或

甲上，記功、嘉獎、獎金不斷，並分別於97年9月25日榮獲

楷模乙種二等獎章、100年12月31日忠勤勳章、103年1月2日

懋績乙種二等獎章，且原告從軍以來，用心學習，從未間

斷，不僅考取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專業證照，並於10

2年度進入陸軍工兵學校工兵機械做業督導士官班102年班進

修，曾經歷製冷裝備維護士、給水與衛生室、班長等職務，

並擔任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士官長，是原告本職學能資歷

優異，平日工作認真負責，可見原告並非平日工作不力、素

行不良之人，僅因偶然於休假期間，一時疏忽，未注意經過

8個小時的休息後，身體仍有酒精殘值而騎車，致犯下系爭

酒駕事件，原告並非蓄意酒駕，亦未撞傷任何人、物，其所

生危害尚稱輕微，原告因此遭記2大過，已受到嚴重懲處及

教訓，原告均已深感懊悔，並知警惕，不敢再犯，此後更加

兢兢業業，原告於犯後亦因工作表現良好而經記功二次，且

原告擁有室內配線之專業證照，本職學能資歷豐富，原告實

為國軍優秀之專業人才。是以原告歷年來在軍中之優異表

現，及原告就系爭酒駕事件所生危害甚輕之下，甚或考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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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酒駕影響領導統御，對原告為調職或降職處分，顯已可

達其懲處目的，實無因原告一時偶然之疏忽，而以最嚴厲之

手段命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被告所為顯已違反比例原則。

再者，原告任職國軍已17年餘，剩下2年多即可申請退伍並

請領終身俸，原告將最精華之青春年歲奉獻給國軍，最後卻

僅因一時疏未注意酒精殘值騎車之下而遭勒令退伍，剝奪原

告之服公職之權利，足見被告使用懲處方法顯然過重，且對

原告所造成之損害，與其欲達成懲處目的之利益間顯失均

衡，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自非適法，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肆、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略以：

　㈠原告108年間因系爭酒駕事件受有「大過2次」懲罰處分溯及

第1次處分即107年7月6日仍存續有效，輔助參加人遂依服役

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召開人事評審會辦理考評，並無應先核

定其復職，始得重行召開人評會辦理考評之限制，且輔助參

加人先後所為不適服決議，其事實及依據均相同，僅因前懲

罰撤銷之程序上理由，失所附麗，瑕疵補正後復基同一事實

再作成相同之不適服決議，並無不合；不適服決議之實體事

實既未變更，亦未被排除，與相關法規並無牴觸且是否復職

與本案不適服現役處分無關聯性，不影響裁判基礎。爰此，

大過2次懲罰及不適服之處分效力均已依法溯及生效，自與

是否先予復職無涉，而應以「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行政處分

效力作為整體人事行政之基礎。是以，輔助參加人就原告因

酒駕違失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

及工作態度等要件召開人事評議會，由原告原服務單位主官

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再由各委員就未來角度著

重部隊整體素質發展具體討論，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不曾

有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行政法院應採取低密度審查標

準，高度尊重被告之判斷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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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人評會和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程序及決議結果，均符

合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基於人事評議會之不可

替代性、專業性與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及高度裁量餘地，自應

尊重該決議結果：

　⒈原告前因酒駕，經輔助參加人所屬基勤隊以108年3月27日懲

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後經輔助參加人依考評具

體作法第3點第1款規定，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召開

原告不適服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

評會均由6位評議委員組成，男性委員4位，女性委員2位，

且均由副指揮官擔任主席，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

依規定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並由原告單位主官依考評事

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及到場說明，程序並無不當。

　⒉具體作法明定考評應著重受考評人即原告前0年之工作表

現，又基於考評制度之即時考評目的，是「前0年」之考評

範圍起算時點，應以原告違失行為遭記大過2次時起算（即

懲罰令生效之107年7月6日往前推算0年），始符即時考評之

本旨。基此，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不適

服現役人事評議會及再審議會議紀錄，均以上開考評範圍為

主要考評輔以過往品行、表現審酌，認原告之部隊年資及經

歷，應熟稔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規定，又原告於單位擔任領

導職務，亦為各項軍紀命令法規宣教之人，卻違犯軍紀事件

又刻意隱瞞，且第一時間就單位酒駕後管制規定以年度抗辯

不願配合，顯見原告自始未有配合實施管制之意願及事實。

準此，輔助參加人分別由評議委員考量原告近0年生活考

核、工作表現、事件影響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等其他事證具

體考核，審認原告嚴重影響領導統御及部隊整體榮譽；且於

事發後未有更加認真或特殊表現展現主動積極之態度，就負

責之任務工作亦不具備不可取代性，是就組織運作的順暢、

軍隊人力資源管理的客觀目的及國軍汰劣留優之角度出發，

認原告留用無助國軍整體素質發展，始以記名投票方式作成

決議甚明，並無判斷不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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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考評會針對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

主要論述內容，摘錄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

核：原告生活考評、與人相處均正常，針對家庭及金錢之用

亦正常。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106年考績乙上，

在前5年均為甲等，在單位考評無特別表現。③受懲罰或事

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卻僥倖心態為

之，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

部隊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身為單位資深領導

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衡

諸前述，本件人評會就原告考評前1年之個人平日生活考

核、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等事項具體審酌，是本案決議過程

及結果，均符合考評具體作法規定。　

　㈢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考量，應著重於行為人「近期之表現」為

主要考量，即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工作態度及後續所

生影響等各項事項為考核，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屬輔助參

酌因素。本件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

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且查考評

會議紀錄之會議召集、組成、討論與決議等程序均完備，無

基於錯誤、不完整之資訊而為判斷等違誤，又原告服役期間

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

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被告基於用人立場，以原告近

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及所生影響等各

項事項予以考量，始能達「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

「及時控制」人力之目標，而不得僅因人評會非採服役期間

整體表現之審酌標準，即認有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情

形。再者，人評會均由原告原單位正、副主官（管）依其自

身部隊經歷、生活經驗及價值思考對原告加以考評，納入原

告106年違紀行為作為整體品行評價，難認有基錯誤事實說

明之裁量違失，且人事任用決定具高度屬人性，針對原告是

否適服現役、可否勝任軍職，應由被告享有判斷餘地，原處

分應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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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處分係於補正程序瑕疵後，基於同一事實所再作成之相同

處分，基礎事實並無錯誤，就「考評制度」之法律精神解釋

有溯及之必要：　

　⒈原告第一次懲罰前因國防部權保再審議委員會指摘「委員敘

述未具體充分」、「加重懲罰未陳報權責長官」等程序瑕

疵，遂由基勤隊依決議意旨補正，重新核定原告「大過2

次」懲罰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

效力，復由輔助參加人重新召開不適服會議，就原行政處分

之同一實體事實（即酒駕違失「大過2次」處分）重為評

價，作成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而無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預

見可能，且考究國軍人事權為國家統帥權之一環，事涉國家

安全之重大公益，自得於人事規定或用人與否為嚴格考量，

是有「嚴考核、嚴淘汰」之必要，而考評制度則係該考核程

序之明文規範，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

時控制」人力調配，並達成國軍亟需優質人力，淨化國軍人

員素質之目的（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爰就法律精神

解釋，考核結果有溯及之必要，否將架空憲法位階之國家統

帥權並造成國庫額外負擔不適任人員之俸給，排擠人民納稅

金等財政資源分配，導致由全體國民共同承擔之重大不利

益，是系爭退伍處分於不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具預見可能性

之情形溯及107年10月16日生效自為適法。　

　⒉次查，原告肇案時單位正、副主官（管）分別於107年7月27

日、108年4月9日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107年8月22日、108年

5月7日不適服現役再審議人評會考核，其等文義表達均屬相

同，所撰擬考核提報資料及陳述摘重如下：①前1年平日生

活考核：生活規律，無不良嗜好，平時返家陪伴家人。②對

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表現正常，秉持嚴謹態度，盡心

盡力，均能迅速完成交辦任務。③酒駕案件發生所生之影

響：隱匿酒駕事件造成部隊困擾，深感懊悔，工作戮力執

行。④其他佐證事項：另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

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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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前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前再審議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

會，委員針對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

討論，主要論述內容，分述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

生活考核：作息無異常，無不良嗜好。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

態度：原告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已培養接班人員，無不可取

代或必要性。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

領導幹部且為軍紀宣導人員，卻僥倖心態為之並隱瞞不報，

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

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原告106年涉足有女陪

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

足，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

單位領導之公信力。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輔助參加人陳述要旨：

一、陳述要旨略以：

　㈠系爭懲罰評議會均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

項、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通知書之送達、委

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上開懲罰法規定，程序適法允當；

會中各委員均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對領導統

御所生之影響」、「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

之動機、行為人智識程度、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影響及行為

後態度」、「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

所生之影響及行為所生之損害」、「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

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

對原告所為之違失行為綜合討論、審酌，復考量軍人擔負保

家衛國之責，應比一般民眾更守法，身分亦不因脫下軍服或

於休假期間而有所改變，且飲酒上路即加劇發生事故的風

險，不因其酒精濃度多少而異其可能肇生之危害，本部委員

業於懲評會中充分討論後得出心證，足認本部已為適當之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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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107年8月1日懲罰令雖經撤銷，惟究其內容係針對程序面瑕

疵而撤銷，輔助參加人重新審查僅為程序上補正，且第二次

決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理由均與第一次懲評會時相同，並不

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核與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

定「程序上之瑕疵」並無不符，次按若受處分之相對人有預

見可能性、不損及第三人權益且有溯及可能性時，亦非不得

使其存續力溯及於作成處分前發生，且依最高行政法院97年

度判字第607號判決意旨，本案遭權保會撤銷之處分決議之

基礎實體事實及依據均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

價不同，本部基勤隊基於同一事實再做成相同之兩大過處

分，則系爭懲罰令自得溯及既往生效，回溯至最初懲處時即

107年7月6日。

　㈢不適服之國軍考評作法非由首長基於人事行政高權逕予認

定，而懲罰法中之懲罰權專屬於長官，僅係藉由懲評會決定

懲度及懲罰權種類，權責長官對於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逕

行以行政高權審核並交回復議，二者程序及性質上均與懲戒

處分有別，尚無法相提並論、比附援引，依國軍現行作法，

輔助參加人權責長官自有發回復議之權限，毋庸先撤銷原處

分，原告主張尚不足採，輔助參加人基勤隊將第一次懲罰評

議會資料上呈至權責長官核定時，權責長官認原告現為列管

人員，於列管期間肇生此案，委員應就此部分續行討論而發

回復議，此部分程序於法無違，並無疏漏，且107年7月5日

懲評會決議之兩大過處分已於108年2月19日遭權保再審議決

議撤銷，該處分已不存在，非屬爭執範圍而無訴訟之實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開爭訟概要欄之事實，有107年7月5日懲罰人評會會議記

錄（本院卷第159-188頁）、107年7月6日懲罰令（前審卷1

第25-27頁）、107年8月1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33-34頁）、

107年8月1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35-37頁）、107年7月6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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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基運字第1070000313號令（前審卷1第29-31頁）、前人評

會會議紀錄（前審卷1第271-289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

2日令（前審卷1第47-48頁）、前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

（前審卷1第313-334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30日令（前

審卷1第49-50頁）、107年9月26日令（前審卷1第51-54

頁）、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92-196頁）、1

08年3月8日註銷令（本院卷第199頁）、108年3月19日註銷

令（前審卷1第63-65頁）、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

卷第217-232頁）、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67-69

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65-379頁）、108

年4月16日令（前審卷第71-72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

記錄（前審卷1第382-396頁）、108年5月10日令（前審卷1

第73-74頁）、原處分（前審卷1第75-77頁）、108年10月8

日再審議決議（前審卷1第571-575頁）及訴願決定（前審卷

1第79-86頁）在卷可稽，合先敘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按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

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

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

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

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

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

……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

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

記大過2次以上，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

評，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才由所隸單位層報國

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組合，藉主官對部屬平日生

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

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

力，本諸職權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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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被告辦理強化國軍志

願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考評具體作法第4點第3款、第6點第1款、第3款分別依序規

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

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評不適服現役者，予

以退伍。……」「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

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

開人評會……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

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

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

人：1.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2.對任務賦予及工

作態度。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4.其他佐證事項。

……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應檢

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

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由此可知，常備軍官、士官因個

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

日內召開人評會，就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

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

事項等項目，進行考評。而考評具體作法中所稱「不適服現

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含再審議

人評會）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的考評判斷，具有高度

屬人性，系爭個案是否該當於「不適服現役」，行政法院承

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原則上法院代替

被告人評會的判斷，僅於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

包括：「1.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2.法

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對法律概

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7



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5.判斷是否出於與

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的禁止）。6.判斷是否

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

合法且有判斷的權限。8.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

的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

以撤銷或變更。因此，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受懲罰行為所生

影響，僅為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應參酌因素之一，而

非唯一因素，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

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

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項

目，詳實綜合考評，則人評會判斷軍士官是否不適服現役，

除有出於前開所稱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之情形

外，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　　

㈣、按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

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

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

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

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

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

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

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司法院釋字第430

號解釋參照）或公務員之一種（司法院釋字第781號解釋參

照），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

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

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有其適

用。次按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

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

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

訟。」針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

未明文規定記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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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4條第2款

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第8條第1項規

定，可知軍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懲罰處分，

對其考績、獎金或晉升調動之平等服公職權利的制度性內

涵，足以直接發生不利的法律效果，此乃影響其基本權利的

行政上具體措施，應屬行政處分，依前揭說明，自得依法向

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

則。經查，本件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1次受記大過2

次懲罰，依上開說明，應屬行政處分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

銷訴訟。原告雖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曾申請審議及再審

議，終經國防部以108年10月8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

議書駁回(前審卷一第571至575頁)，然上開時間均在108年1

1月29日公布的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文之前，且亦未有教

示規定，故依當時時空環境，亦無法期待原告進一步提起行

政訴訟救濟，則本件原告雖僅就原處分(即不適服現役處分)

為程序對象提起行政訴訟，然系爭懲罰令是空令部後勤處發

動不適服現役審議程序並作成退伍處分即本件原處分之基礎

前提事實，亦應受本院之審查以利判斷原處分的合法性，換

言之，本院於審查原處分之合法性時，仍應就原處分前階段

之行政處分即108年3月27日懲罰令之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

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發回判決意旨參照），

先此敘明。

㈤、復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

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

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

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

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懲

罰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1項、第

2項第2款第1目規定：「㈠凡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經憲

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論處。㈡前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9



懲罰基準如下：……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

第54條修正案規定，移送法辦外，並依下列基準懲罰：⑴志

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該國軍風紀規定係國防

部為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

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而頒定

之行政規則，對軍紀維護、廉能風尚之樹立，各有不同規

範，經核與陸海空軍懲罰法立法目的尚無不符，亦無違反法

律保留原則。　

三、以下針對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即前階段行政處分（10

8年3月27日懲罰令）進行合密度之司法審查：　　

㈠、經審酌本件系爭懲評會會議紀錄及決議過程如下：

　⒈經核系爭懲罰評議會之通知、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懲

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

第2項規定，其程序合法，且原、被告及輔助參加人對於系

爭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合法性亦未爭執，先此敘明。

　⒉查，辦理懲罰事件，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應以「違失行為」

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影響等為考量，不得基於與事物

無關之考量。本件108年3月12日之懲評會主要乃討論「105

年9月27日原告之酒駕違失行為及懲處內容」，然觀諸108年

3月12日懲處人評會討論過程得見，討論內容曾提及七、

「……洪員於105年酒駕隱匿……並且不該再飲酒，惟106年

澎湖女陪侍事件，仍因喝酒衍生軍紀事件，107年酒駕隱匿

事件遭查獲，當時監察官告知依規定，應管制洪員外散

宿……」（前審卷一第353頁），亦即討論過程業已將與本

件違失行為無關，且發生於系爭酒駕事實後之事實納入，此

亦可由相關委員陳述意見可見，編號㈤委員提及「……洪員

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

正當場所並引發媒體事件，兩起事件均與飲酒有關……」、

編號㈥「針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有兩點看

法……另洪員身為一位軍校畢業生……榮譽是指不能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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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犯下酒駕事件的處置作為居然是選擇隱匿不報……隔年又

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應該是要加重懲處」(前審卷一

第355頁），至少有2名委員討論意見明顯得見，該次違失行

為有部分委員已納入與該事件無關之事實（即105年9月27日

違失行為後之其他行為，如：隱匿酒駕、涉足不正當場所

等）一併進行討論，則所據以裁罰之事實範圍已有錯誤，則

勢必影響其對於該次違失行為之判斷、評價，進而無法據以

作出符合與該違失行為相當之裁處內容。

　⒊又依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2款第1目及第24點附

表二之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且未肇事

者，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是記大過2次雖在

法定懲罰範圍內，然觀諸本件討論過程，均未見針對究竟應

予以1大過或2大過裁處何者較為適當進行討論，另輔以本件

投票結果：「大過乙次2票、大過兩次6票」（見前審卷一第

356頁），而如前所述，本件納入錯誤事實範圍之委員明顯

可見有2名，該2名委員所為之投票結果極有變動本件裁處究

屬大過1次或2次之結果，換言之，若該2名委員本於正確之

事實範圍所為投票，其有可能變更原裁罰之程度之可能，綜

上，本件有關裁處令之適法性已有疑義。　

㈡、綜上，足見懲評會之討論及議決過程中，或有基於不相關事

實或有未斟酌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而為討論之情況，其所

為之懲罰令自有違法之處。　　

四、本件針對原處分適法性之司法審查：

㈠、經查，觀諸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中均先由相關單

位進行報告或說明，再由原告答辯、委員提問後，由單位主

官就原告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

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4大面向委員報

告，嗣由委員對其報告進行提問，再由各委員進行討論，討

論時，各委員均一一針對上述4大面向逐一表示意見，最後

進行記名投票表決（前審卷一第366至374頁、第383至391

頁）。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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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

現役決議，其會議組成及開會程序應屬合法，先此敘明。

㈡、按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所稱「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

日生活考核」，參酌上開規定原文字：「個人近1年平日生

活考核」，102年9月18日修正為現行文字，其修正說明以：

「修正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佐證資料之蒐整範圍及

期間，以符明確性。」等情以觀，應指召開人評會考核前1

年內之平日生活考核，而非指上訴人受懲罰當年度1至12月

個人平日生活考核（最高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辦理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

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

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然依系爭不適服現役

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

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該5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洪員

在本事件揭露後，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建議不適

服汰除。」、「……105及106年事件，……違反這二件事均

屬國軍重大軍紀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事件發生在

105年9月，違反軍風紀實施規定……106年馬公涉足不正當

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加上馬公事件堆疊在，……建

議不適服汰除」、「只要涉及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

除」（前審卷1第372-374頁）足見全體委員均將與本次召開

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及部分委

員將「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

投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考評

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已有

疑義。此外，有關原告外散宿部分，依被告於前審110年3月

23日準備程序時供稱：「其單位准許他繼續外散宿，此可詳

107年7月9日隊長李俊峰批示可。報告書上雖然是記載管制

期限延至8月16日實施，但因為在107年7月27日已經重新召

開人評會，並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認為原告已經退伍在

即，所以無須再取消其外散宿」等語（見前審卷2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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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該報告書業經士官督導長宋全方、副隊長尹崇哲等

人用印確認，並經隊長李俊峰用印及批示「可」可憑（見本

院卷第239頁），故部分委員基於「原告不願配合單位外散

宿的規定」之錯誤事實認定予以投票，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

實決議懲處內容，自屬違法。　　

㈢、另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

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其中有4名委員分別提及

以下內容：「105年酒駕事件如果立即回報，或許不會發生

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酒駕

隱匿未報肇生馬公事件……建議維持初審決議不適服」、

「……肇生酒駕、隱匿未報、及出入有女陪侍場所等事

件…」、「洪員105年酒駕事件回報就不會發生106年馬公女

陪侍KTV飲酒事件」（前審卷1第383-391頁），足見有過半

以上之委員將與本次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

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

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前1年

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㈣、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既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

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以及本於錯誤

事實進行考量之情形，則原處分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五、綜上，系爭懲評會未確實依照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逐一詳

實審查，亦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此

外，懲評會於討論過程亦納入無相關之事實，並予以投票議

決處2大過，而基勤隊則於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

大過2次之懲罰，上開懲罰令之適法性既有疑義，則嗣後被

告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啟動人評會考核原告

不適服現役之決定即本件原處分，亦屬違法。再者，系爭人

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亦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將早於考核前0

年之生活考核範圍事項予以考量，及本於錯誤之事實而為討

論之情況，故僅就原處分上述違法情形，亦同屬無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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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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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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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2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國峯                                      


訴訟代理人  吳淑靜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鄭榮豐（司令）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翁學謙              
            盛安柔              
輔助參加人  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


代  表  人  林照川（指揮官）


訴訟代理人  黃俊愷                             
            鍾紫音              
上列當事人間退伍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
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劉任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榮豐，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71-47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隊（下稱基勤隊）二等士官長班長，民國105年9月25日11時許，因酒後騎乘機車，遭警方攔檢，測得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下稱系爭酒駕行為），經基勤隊於107年7月5日召開人事懲罰評議會（下稱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嗣以107年7月6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12號令（下稱107年7月6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
二、輔助參加人於107年7月27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稱前人評會），嗣因該懲罰令誤植懲罰代號而經基勤隊以107年8月1日空松機運字第1070000363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註銷令）註銷，重以107年8月1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64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輔助參加人亦於107年8月2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366號令（下稱107年8月2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同年8月22日召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前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以107年8月30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845號令（下稱107年8月3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以107年9月26日國空人勤字第1070016379號令（下稱107年9月26日令）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三、原告不服107年8月1日懲罰令，向被告申請權益保障，經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官兵權益保障會（下稱空令部權保會）駁回其申請，原告申請再審議，經國防部以108年2月14日108再審字第007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撤銷空令部權保會決議及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即於108年3月8日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39號令（下稱108年3月8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復於108年3月12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下稱系爭懲罰評議會），並決議為「大過2次」處分。
四、輔助參加人則於108年3月19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202號令（下稱108年3月19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30日令，基勤隊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重行以108年3月27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73號令（下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由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嗣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16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618號令（下稱108年4月16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並於同年5月7日召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於108年5月10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2035號令（下稱108年5月1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108年5月29日國空人勤字第1080005870號令（下稱原處分）重新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溯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五、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申請審議，空令部權保會以108年空議字第025號決議書駁回其申請（下稱108年7月2日權保決議），原告提起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8日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10月8日再審議決議）駁回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108年7月2日權保決議之申請，原告未再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提起行政訴訟。又，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18日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未甘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本院110年9月13日108年度訴字第1961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前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㈠有關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部分：
　⒈原告係於105年9月25日發生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每公升0.26毫克），應適用行為時之法令即105年7月14日修正發布之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及附表二之一之規定，酒測值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且未肇事者，原則上應僅對原告記大過一次，故基勤隊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一次，自符合上開軍風紀規定，並無不法。
　⒉又依懲罰法第30條第5項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12號判決意旨可知，人評會決議後，發現原決議違背法令或有新資料而有重行審議表決之必要時，應先經依法召集、組成之人評會，按法定程序復議後，重啟決議程序，應先撤銷前次之決議，方得再次作成新的決議，而基勤隊就原告之系爭酒駕行為，已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下稱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評會）決議原告記大過一次，然本件未召開會議撤銷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即逕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改對原告記大過2次，且觀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內容，完全未曾提及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可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既未經撤銷，自仍係合法存在，基勤隊之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又於系爭懲罰評議會對原告記大過2次，均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均非適法。
　⒊依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內容得見：「惟參考上述評議會評議內容，該評議會恐未按照懲罰法第8條第1項應審酌相關事項，充分具體討論，及申請人上開違失行為若依懲罰法第10條規定，須從重懲罰申請人，相關懲處有無合比例原則、合義務性之裁量，無相關討論。另…本案以上開事由核定加重懲處申請人大過兩次，惟有無依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3項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部分，松山基地勤務隊亦無提供相關佐證」等為由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顯見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係屬因實體上之事由而為撤銷，並非因程序上之瑕疵而為撤銷，且重新召開之系爭懲罰評議會亦係重新審查實體上之事由，本件顯無適用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下稱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原處分即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於將新的處分送達原告之時起，始發生效力，惟基勤隊於重新召開系爭懲罰評議會仍決議記大過2次，卻於108年3月27日核定大過2次之懲處時，同時核定溯及於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顯已違反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規定，自屬違法。
　⒋觀之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委員絕大多數僅著重在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並沒有區分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也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而不成比例地過於偏重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之單一層面，已然違法；且被告未斟酌酒精濃度呼氣值所代表的危險性或蔑視長官叮嚀提醒等等諸多情狀加以區分懲罰程度，顯然不符合懲罰法第10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規定，自屬違法。更何況，原告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僅每公升0.26毫克，原則上應僅記大過1次，如欲對原告加重懲處記大過2次，自應依上開軍風紀規定之附表二之一備註2規定，由懲罰評議會決議依懲罰法第4條、第7條至第9條規定，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而非恣意加重，然系爭懲罰評議會並未敘明為加重懲處之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對原告加重懲處，即遽為對原告加重記大過2次之懲處，自亦違反軍風紀規定、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懲罰法第10條等，自屬違法。
　⒌本件委員顯有基於以下錯誤之事實而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①原告當時確係一時疏忽，誤以為休息8小時後酒精已代謝完畢，才騎乘機車出門，非故意涉犯酒駕行為，然委員卻認原告「係出於充分認知而為的酒駕行為」；②原告家中經濟並不優渥，原告當時年僅1歲多之女兒經診斷為罕見疾病，並有發展遲緩問題，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因罹患耳疾，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經濟壓力甚大，非如委員所稱：「平常生活狀況據單位敘述沒有什麼問題，沒有經濟壓力」；③原告之所以外散宿，乃因原告之未成年子女就醫需要，而其配偶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而無法照顧子女，原告為照顧子女，不得已需向基勤隊申請外散宿，經其隊長核准後，基勤隊始製發外宿資格管制卡，原告於進出軍營時，必須配戴該資格管制卡，供衛兵查驗，是以基勤隊長官直至原告退伍前均未取消其外散宿，故委員陳稱：「從……敘述當中有提到，洪員對服從性還須檢討加強」、「據單位陳述犯後仍不配合部隊管理作為，可認犯後態度不佳，建議加重處分」，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懲處；④依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有不同委員分別為如下表示：「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當場所並引發媒播事件」、「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由此可見該員嚴重卻乏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榮譽。…且衍生媒播事件嚴重影響部譽，身為領導幹部知法犯法，應該是要加重懲處」，然原告係於105年9月24日涉犯系爭酒駕行為，因未向部隊回報系爭酒駕行為，經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隱匿酒駕行為記小過1次確定在案，另原告於106年6月9日因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亦經記小過1次，是原告所涉之隱匿酒駕行為、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與系爭酒駕行為，顯屬不同之數行為，均已分別經任職單位懲處，彼此各自獨立，是懲評會委員審酌原告所涉酒駕行為應為何等懲處時，自不得再就原告已遭懲處之酒駕隱匿及涉足女陪侍場所等行為再次予以審酌，否則形同對此等行為再次懲罰，顯違反懲罰法第7條第2項一事不二罰之規定，亦屬審酌無關之事項。
　㈡原處分部分：
　⒈輔助參加人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係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重新以系爭懲罰評議會決議記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為基礎，進而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重新審查原告之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本與懲處之情形有別，亦非基於程序上之瑕疵而撤銷原處分，故而無適用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故而被告於108年5月間重新核定原退伍處分時，應以被告將原處分送達於原告時，始得發生效力，然被告卻逕為核定將原處分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自屬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顯然違法，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發回意旨所示：「…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被上訴人辯稱：……就不適服現役決議部分，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認被上訴人不配合外散宿規定，顯以錯誤之事實為基礎，此與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及原處分是否違法之判斷所關頗切，應予調查釐清，案經發回，宜併注意及之。」。本件原告係經基勤隊隊長核准始實施外散宿，並無違反外散宿規定，原處分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而有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情形，原處分自屬違法，應予撤銷之。
　⒊又依系爭人評會中大多數委員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多位委員亦均審酌原告於106年6月9日所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因此決議汰除原告，然依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檢討原告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就其「考評前1年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加以考評，然而原告涉足上開女陪侍事件，距107年7月12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評會時及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已超過1年以上，自不得再行審酌上開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並因而決議汰除原告。此外，原告係在不知情形下涉足女陪侍場所，雖遭記小過1次，是縱認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得審酌上開涉足女陪侍事件，自應加以審酌原告當時涉足女陪侍場所事件之真正經過，及原告係在不知情之下誤入該女陪侍場所且於知悉後馬上撤出該不當場所，然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評議時，並未真正審酌原告當時違犯之情節為何，自有違反系爭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
　⒋復查，系爭人評會有幾名委員決議時均表示：原告在單位無特別優秀表現，然依基勤隊主官於系爭人評會表示：「洪員在工作上秉持嚴謹態度，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不辭辛苦，主動犧牲個人休息時間，以迅速完成營區個項水電設施修繕作業；另在人員教育訓練部分，不遺餘力指導所屬，並培養獲取相關水電證照，提升專業素養。」、「洪員知悉此事件後，態度良好也相當配合調查，洪員雖然發生酒駕之情事，工作上的表現仍然是值得嘉許，對於自己水電班上所有事務也是非常認真負責，並無影響工作情況發生」等語，且原告於涉犯酒駕而遭懲處後，仍於107年8月2日因負責督導本隊執行107年上半年水電設施維修營保工作，認真負責，及執行本部上半年高壓電設備維護作業，冰水主機商維作業，負責盡職，暨執行本部107年上半年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作業，經記功一次，及於107年8月24日因執行本部第三季水電設施三級預維檢整維修，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務，及執行本部上半年度冷卻水塔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務，暨執行本部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責，記功一次，可見原告在工作上認真負責，於遭懲處後，仍表現優異而經記功2次，並非如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所稱原告無特別表現，而基勤隊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提出之考評提報資料均漏未記載上開記功2次之獎勵，以致委員均漏未審酌之，自有基於錯誤事實及不完全資訊而為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原處分自屬違法，應予撤銷。
　⒌另，系爭人評會有委員決議時表示：「身為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加上馬公市件堆疊在，不利後續領導統御…建議不適服汰除」、「除酒駕事件還有隱匿問題，……部隊同仁對洪員領導威性產生質疑」云云，然基勤隊發現原告涉犯系爭酒駕事件，迄至原告退伍為止，均未曾將原告調離原任之班長主管職務，且由基勤隊主官於人評會表示原告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顯見基勤隊長官亦認為系爭酒駕事件對原告之領導統御不生影響，否則為何未將原告調離原主管職，可徵人評會委員評議時陳稱：系爭酒駕事件已影響領導統御，係基於錯誤之事實。
　⒍原告之女兒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上開家庭生活狀況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其他佐證事項」，人評會顯然並未予審酌上情，原處分顯然違法。　
　⒎原告自空軍航空技術學院90年班畢業後，於90年6月22日起任官，迄至107年10月16日退伍為止，已任職17年餘，除因系爭酒駕及隱匿酒駕事件，及106年6月9日涉足有女陪侍場所，106年度考績遭評為乙上以外，歷年來考績均為甲等或甲上，記功、嘉獎、獎金不斷，並分別於97年9月25日榮獲楷模乙種二等獎章、100年12月31日忠勤勳章、103年1月2日懋績乙種二等獎章，且原告從軍以來，用心學習，從未間斷，不僅考取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專業證照，並於102年度進入陸軍工兵學校工兵機械做業督導士官班102年班進修，曾經歷製冷裝備維護士、給水與衛生室、班長等職務，並擔任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士官長，是原告本職學能資歷優異，平日工作認真負責，可見原告並非平日工作不力、素行不良之人，僅因偶然於休假期間，一時疏忽，未注意經過8個小時的休息後，身體仍有酒精殘值而騎車，致犯下系爭酒駕事件，原告並非蓄意酒駕，亦未撞傷任何人、物，其所生危害尚稱輕微，原告因此遭記2大過，已受到嚴重懲處及教訓，原告均已深感懊悔，並知警惕，不敢再犯，此後更加兢兢業業，原告於犯後亦因工作表現良好而經記功二次，且原告擁有室內配線之專業證照，本職學能資歷豐富，原告實為國軍優秀之專業人才。是以原告歷年來在軍中之優異表現，及原告就系爭酒駕事件所生危害甚輕之下，甚或考量因原告酒駕影響領導統御，對原告為調職或降職處分，顯已可達其懲處目的，實無因原告一時偶然之疏忽，而以最嚴厲之手段命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被告所為顯已違反比例原則。再者，原告任職國軍已17年餘，剩下2年多即可申請退伍並請領終身俸，原告將最精華之青春年歲奉獻給國軍，最後卻僅因一時疏未注意酒精殘值騎車之下而遭勒令退伍，剝奪原告之服公職之權利，足見被告使用懲處方法顯然過重，且對原告所造成之損害，與其欲達成懲處目的之利益間顯失均衡，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自非適法，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肆、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略以：
　㈠原告108年間因系爭酒駕事件受有「大過2次」懲罰處分溯及第1次處分即107年7月6日仍存續有效，輔助參加人遂依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召開人事評審會辦理考評，並無應先核定其復職，始得重行召開人評會辦理考評之限制，且輔助參加人先後所為不適服決議，其事實及依據均相同，僅因前懲罰撤銷之程序上理由，失所附麗，瑕疵補正後復基同一事實再作成相同之不適服決議，並無不合；不適服決議之實體事實既未變更，亦未被排除，與相關法規並無牴觸且是否復職與本案不適服現役處分無關聯性，不影響裁判基礎。爰此，大過2次懲罰及不適服之處分效力均已依法溯及生效，自與是否先予復職無涉，而應以「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行政處分效力作為整體人事行政之基礎。是以，輔助參加人就原告因酒駕違失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等要件召開人事評議會，由原告原服務單位主官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再由各委員就未來角度著重部隊整體素質發展具體討論，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不曾有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行政法院應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高度尊重被告之判斷餘地。
　㈡系爭人評會和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程序及決議結果，均符合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基於人事評議會之不可替代性、專業性與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及高度裁量餘地，自應尊重該決議結果：
　⒈原告前因酒駕，經輔助參加人所屬基勤隊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後經輔助參加人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規定，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召開原告不適服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均由6位評議委員組成，男性委員4位，女性委員2位，且均由副指揮官擔任主席，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依規定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並由原告單位主官依考評事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及到場說明，程序並無不當。
　⒉具體作法明定考評應著重受考評人即原告前0年之工作表現，又基於考評制度之即時考評目的，是「前0年」之考評範圍起算時點，應以原告違失行為遭記大過2次時起算（即懲罰令生效之107年7月6日往前推算0年），始符即時考評之本旨。基此，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不適服現役人事評議會及再審議會議紀錄，均以上開考評範圍為主要考評輔以過往品行、表現審酌，認原告之部隊年資及經歷，應熟稔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規定，又原告於單位擔任領導職務，亦為各項軍紀命令法規宣教之人，卻違犯軍紀事件又刻意隱瞞，且第一時間就單位酒駕後管制規定以年度抗辯不願配合，顯見原告自始未有配合實施管制之意願及事實。準此，輔助參加人分別由評議委員考量原告近0年生活考核、工作表現、事件影響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等其他事證具體考核，審認原告嚴重影響領導統御及部隊整體榮譽；且於事發後未有更加認真或特殊表現展現主動積極之態度，就負責之任務工作亦不具備不可取代性，是就組織運作的順暢、軍隊人力資源管理的客觀目的及國軍汰劣留優之角度出發，認原告留用無助國軍整體素質發展，始以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甚明，並無判斷不當情形。
　⒊考評會針對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主要論述內容，摘錄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原告生活考評、與人相處均正常，針對家庭及金錢之用亦正常。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106年考績乙上，在前5年均為甲等，在單位考評無特別表現。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卻僥倖心態為之，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衡諸前述，本件人評會就原告考評前1年之個人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等事項具體審酌，是本案決議過程及結果，均符合考評具體作法規定。　
　㈢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考量，應著重於行為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即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工作態度及後續所生影響等各項事項為考核，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屬輔助參酌因素。本件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且查考評會議紀錄之會議召集、組成、討論與決議等程序均完備，無基於錯誤、不完整之資訊而為判斷等違誤，又原告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被告基於用人立場，以原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及所生影響等各項事項予以考量，始能達「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之目標，而不得僅因人評會非採服役期間整體表現之審酌標準，即認有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情形。再者，人評會均由原告原單位正、副主官（管）依其自身部隊經歷、生活經驗及價值思考對原告加以考評，納入原告106年違紀行為作為整體品行評價，難認有基錯誤事實說明之裁量違失，且人事任用決定具高度屬人性，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可否勝任軍職，應由被告享有判斷餘地，原處分應予維持。
　㈣原處分係於補正程序瑕疵後，基於同一事實所再作成之相同處分，基礎事實並無錯誤，就「考評制度」之法律精神解釋有溯及之必要：　
　⒈原告第一次懲罰前因國防部權保再審議委員會指摘「委員敘述未具體充分」、「加重懲罰未陳報權責長官」等程序瑕疵，遂由基勤隊依決議意旨補正，重新核定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復由輔助參加人重新召開不適服會議，就原行政處分之同一實體事實（即酒駕違失「大過2次」處分）重為評價，作成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而無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預見可能，且考究國軍人事權為國家統帥權之一環，事涉國家安全之重大公益，自得於人事規定或用人與否為嚴格考量，是有「嚴考核、嚴淘汰」之必要，而考評制度則係該考核程序之明文規範，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調配，並達成國軍亟需優質人力，淨化國軍人員素質之目的（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爰就法律精神解釋，考核結果有溯及之必要，否將架空憲法位階之國家統帥權並造成國庫額外負擔不適任人員之俸給，排擠人民納稅金等財政資源分配，導致由全體國民共同承擔之重大不利益，是系爭退伍處分於不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具預見可能性之情形溯及107年10月16日生效自為適法。　
　⒉次查，原告肇案時單位正、副主官（管）分別於107年7月27日、108年4月9日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107年8月22日、108年5月7日不適服現役再審議人評會考核，其等文義表達均屬相同，所撰擬考核提報資料及陳述摘重如下：①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生活規律，無不良嗜好，平時返家陪伴家人。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表現正常，秉持嚴謹態度，盡心盡力，均能迅速完成交辦任務。③酒駕案件發生所生之影響：隱匿酒駕事件造成部隊困擾，深感懊悔，工作戮力執行。④其他佐證事項：另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　
　⒊前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前再審議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針對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主要論述內容，分述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作息無異常，無不良嗜好。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已培養接班人員，無不可取代或必要性。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且為軍紀宣導人員，卻僥倖心態為之並隱瞞不報，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原告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輔助參加人陳述要旨：
一、陳述要旨略以：
　㈠系爭懲罰評議會均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通知書之送達、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上開懲罰法規定，程序適法允當；會中各委員均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之動機、行為人智識程度、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影響及行為後態度」、「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及行為所生之損害」、「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對原告所為之違失行為綜合討論、審酌，復考量軍人擔負保家衛國之責，應比一般民眾更守法，身分亦不因脫下軍服或於休假期間而有所改變，且飲酒上路即加劇發生事故的風險，不因其酒精濃度多少而異其可能肇生之危害，本部委員業於懲評會中充分討論後得出心證，足認本部已為適當之裁量。　
　㈡107年8月1日懲罰令雖經撤銷，惟究其內容係針對程序面瑕疵而撤銷，輔助參加人重新審查僅為程序上補正，且第二次決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理由均與第一次懲評會時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核與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程序上之瑕疵」並無不符，次按若受處分之相對人有預見可能性、不損及第三人權益且有溯及可能性時，亦非不得使其存續力溯及於作成處分前發生，且依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607號判決意旨，本案遭權保會撤銷之處分決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依據均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不同，本部基勤隊基於同一事實再做成相同之兩大過處分，則系爭懲罰令自得溯及既往生效，回溯至最初懲處時即107年7月6日。
　㈢不適服之國軍考評作法非由首長基於人事行政高權逕予認定，而懲罰法中之懲罰權專屬於長官，僅係藉由懲評會決定懲度及懲罰權種類，權責長官對於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逕行以行政高權審核並交回復議，二者程序及性質上均與懲戒處分有別，尚無法相提並論、比附援引，依國軍現行作法，輔助參加人權責長官自有發回復議之權限，毋庸先撤銷原處分，原告主張尚不足採，輔助參加人基勤隊將第一次懲罰評議會資料上呈至權責長官核定時，權責長官認原告現為列管人員，於列管期間肇生此案，委員應就此部分續行討論而發回復議，此部分程序於法無違，並無疏漏，且107年7月5日懲評會決議之兩大過處分已於108年2月19日遭權保再審議決議撤銷，該處分已不存在，非屬爭執範圍而無訴訟之實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開爭訟概要欄之事實，有107年7月5日懲罰人評會會議記錄（本院卷第159-188頁）、107年7月6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25-27頁）、107年8月1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33-34頁）、107年8月1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35-37頁）、107年7月6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13號令（前審卷1第29-31頁）、前人評會會議紀錄（前審卷1第271-289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2日令（前審卷1第47-48頁）、前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13-334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30日令（前審卷1第49-50頁）、107年9月26日令（前審卷1第51-54頁）、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92-196頁）、108年3月8日註銷令（本院卷第199頁）、108年3月19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63-65頁）、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第217-232頁）、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67-69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65-379頁）、108年4月16日令（前審卷第71-72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82-396頁）、108年5月10日令（前審卷1第73-74頁）、原處分（前審卷1第75-77頁）、108年10月8日再審議決議（前審卷1第571-575頁）及訴願決定（前審卷1第79-86頁）在卷可稽，合先敘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按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才由所隸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組合，藉主官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本諸職權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被告辦理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考評具體作法第4點第3款、第6點第1款、第3款分別依序規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評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1.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4.其他佐證事項。……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應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由此可知，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召開人評會，就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進行考評。而考評具體作法中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的考評判斷，具有高度屬人性，系爭個案是否該當於「不適服現役」，行政法院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原則上法院代替被告人評會的判斷，僅於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包括：「1.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2.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4.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5.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的禁止）。6.判斷是否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的權限。8.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以撤銷或變更。因此，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受懲罰行為所生影響，僅為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應參酌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詳實綜合考評，則人評會判斷軍士官是否不適服現役，除有出於前開所稱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之情形外，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　　
㈣、按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照）或公務員之一種（司法院釋字第781號解釋參照），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有其適用。次按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4條第2款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第8條第1項規定，可知軍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懲罰處分，對其考績、獎金或晉升調動之平等服公職權利的制度性內涵，足以直接發生不利的法律效果，此乃影響其基本權利的行政上具體措施，應屬行政處分，依前揭說明，自得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經查，本件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1次受記大過2次懲罰，依上開說明，應屬行政處分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原告雖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曾申請審議及再審議，終經國防部以108年10月8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駁回(前審卷一第571至575頁)，然上開時間均在108年11月29日公布的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文之前，且亦未有教示規定，故依當時時空環境，亦無法期待原告進一步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則本件原告雖僅就原處分(即不適服現役處分)為程序對象提起行政訴訟，然系爭懲罰令是空令部後勤處發動不適服現役審議程序並作成退伍處分即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亦應受本院之審查以利判斷原處分的合法性，換言之，本院於審查原處分之合法性時，仍應就原處分前階段之行政處分即108年3月27日懲罰令之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發回判決意旨參照），先此敘明。
㈤、復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懲罰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1項、第2項第2款第1目規定：「㈠凡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經憲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論處。㈡前項懲罰基準如下：……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修正案規定，移送法辦外，並依下列基準懲罰：⑴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該國軍風紀規定係國防部為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而頒定之行政規則，對軍紀維護、廉能風尚之樹立，各有不同規範，經核與陸海空軍懲罰法立法目的尚無不符，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三、以下針對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即前階段行政處分（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進行合密度之司法審查：　　
㈠、經審酌本件系爭懲評會會議紀錄及決議過程如下：
　⒈經核系爭懲罰評議會之通知、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其程序合法，且原、被告及輔助參加人對於系爭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合法性亦未爭執，先此敘明。
　⒉查，辦理懲罰事件，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應以「違失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影響等為考量，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本件108年3月12日之懲評會主要乃討論「105年9月27日原告之酒駕違失行為及懲處內容」，然觀諸108年3月12日懲處人評會討論過程得見，討論內容曾提及七、「……洪員於105年酒駕隱匿……並且不該再飲酒，惟106年澎湖女陪侍事件，仍因喝酒衍生軍紀事件，107年酒駕隱匿事件遭查獲，當時監察官告知依規定，應管制洪員外散宿……」（前審卷一第353頁），亦即討論過程業已將與本件違失行為無關，且發生於系爭酒駕事實後之事實納入，此亦可由相關委員陳述意見可見，編號㈤委員提及「……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正當場所並引發媒體事件，兩起事件均與飲酒有關……」、編號㈥「針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有兩點看法……另洪員身為一位軍校畢業生……榮譽是指不能說謊，而犯下酒駕事件的處置作為居然是選擇隱匿不報……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應該是要加重懲處」(前審卷一第355頁），至少有2名委員討論意見明顯得見，該次違失行為有部分委員已納入與該事件無關之事實（即105年9月27日違失行為後之其他行為，如：隱匿酒駕、涉足不正當場所等）一併進行討論，則所據以裁罰之事實範圍已有錯誤，則勢必影響其對於該次違失行為之判斷、評價，進而無法據以作出符合與該違失行為相當之裁處內容。
　⒊又依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2款第1目及第24點附表二之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且未肇事者，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是記大過2次雖在法定懲罰範圍內，然觀諸本件討論過程，均未見針對究竟應予以1大過或2大過裁處何者較為適當進行討論，另輔以本件投票結果：「大過乙次2票、大過兩次6票」（見前審卷一第356頁），而如前所述，本件納入錯誤事實範圍之委員明顯可見有2名，該2名委員所為之投票結果極有變動本件裁處究屬大過1次或2次之結果，換言之，若該2名委員本於正確之事實範圍所為投票，其有可能變更原裁罰之程度之可能，綜上，本件有關裁處令之適法性已有疑義。　
㈡、綜上，足見懲評會之討論及議決過程中，或有基於不相關事實或有未斟酌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而為討論之情況，其所為之懲罰令自有違法之處。　　
四、本件針對原處分適法性之司法審查：
㈠、經查，觀諸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中均先由相關單位進行報告或說明，再由原告答辯、委員提問後，由單位主官就原告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4大面向委員報告，嗣由委員對其報告進行提問，再由各委員進行討論，討論時，各委員均一一針對上述4大面向逐一表示意見，最後進行記名投票表決（前審卷一第366至374頁、第383至391頁）。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其會議組成及開會程序應屬合法，先此敘明。
㈡、按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所稱「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參酌上開規定原文字：「個人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102年9月18日修正為現行文字，其修正說明以：「修正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佐證資料之蒐整範圍及期間，以符明確性。」等情以觀，應指召開人評會考核前1年內之平日生活考核，而非指上訴人受懲罰當年度1至12月個人平日生活考核（最高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辦理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然依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該5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洪員在本事件揭露後，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建議不適服汰除。」、「……105及106年事件，……違反這二件事均屬國軍重大軍紀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事件發生在105年9月，違反軍風紀實施規定……106年馬公涉足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加上馬公事件堆疊在，……建議不適服汰除」、「只要涉及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前審卷1第372-374頁）足見全體委員均將與本次召開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及部分委員將「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考評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已有疑義。此外，有關原告外散宿部分，依被告於前審110年3月23日準備程序時供稱：「其單位准許他繼續外散宿，此可詳107年7月9日隊長李俊峰批示可。報告書上雖然是記載管制期限延至8月16日實施，但因為在107年7月27日已經重新召開人評會，並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認為原告已經退伍在即，所以無須再取消其外散宿」等語（見前審卷2第71頁），而該報告書業經士官督導長宋全方、副隊長尹崇哲等人用印確認，並經隊長李俊峰用印及批示「可」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故部分委員基於「原告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之錯誤事實認定予以投票，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決議懲處內容，自屬違法。　　
㈢、另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其中有4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105年酒駕事件如果立即回報，或許不會發生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酒駕隱匿未報肇生馬公事件……建議維持初審決議不適服」、「……肇生酒駕、隱匿未報、及出入有女陪侍場所等事件…」、「洪員105年酒駕事件回報就不會發生106年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前審卷1第383-391頁），足見有過半以上之委員將與本次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㈣、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既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以及本於錯誤事實進行考量之情形，則原處分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五、綜上，系爭懲評會未確實依照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亦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此外，懲評會於討論過程亦納入無相關之事實，並予以投票議決處2大過，而基勤隊則於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上開懲罰令之適法性既有疑義，則嗣後被告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啟動人評會考核原告不適服現役之決定即本件原處分，亦屬違法。再者，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亦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將早於考核前0年之生活考核範圍事項予以考量，及本於錯誤之事實而為討論之情況，故僅就原處分上述違法情形，亦同屬無可維持，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2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國峯                                      

訴訟代理人  吳淑靜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鄭榮豐（司令）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翁學謙              
            盛安柔              
輔助參加人  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

代  表  人  林照川（指揮官）

訴訟代理人  黃俊愷                             
            鍾紫音              
上列當事人間退伍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
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劉任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榮豐，茲據
    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71-472頁），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隊（下稱基勤隊）二等士官
    長班長，民國105年9月25日11時許，因酒後騎乘機車，遭警
    方攔檢，測得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下稱系爭酒
    駕行為），經基勤隊於107年7月5日召開人事懲罰評議會（
    下稱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嗣以107年7月6日空松基運
    字第1070000312號令（下稱107年7月6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
    次懲罰。
二、輔助參加人於107年7月27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
    稱前人評會），嗣因該懲罰令誤植懲罰代號而經基勤隊以10
    7年8月1日空松機運字第1070000363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
    註銷令）註銷，重以107年8月1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64
    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輔助參
    加人亦於107年8月2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366號令（下
    稱107年8月2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同年8月22日召開
    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前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以107
    年8月30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845號令（下稱107年8月30
    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以107年9月26日國空
    人勤字第1070016379號令（下稱107年9月26日令）核定其不
    適服現役退伍，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三、原告不服107年8月1日懲罰令，向被告申請權益保障，經國
    防部空軍司令部官兵權益保障會（下稱空令部權保會）駁回
    其申請，原告申請再審議，經國防部以108年2月14日108再
    審字第007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
    ）撤銷空令部權保會決議及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即
    於108年3月8日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39號令（下稱108年
    3月8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復於108年
    3月12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下稱系爭懲罰評議會），並
    決議為「大過2次」處分。
四、輔助參加人則於108年3月19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202號
    令（下稱108年3月19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30日令，基勤
    隊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重
    行以108年3月27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73號令（下稱108
    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由輔助參加人
    於108年4月9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嗣輔助參
    加人於108年4月16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618號令（下稱
    108年4月16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並於同年5月7日召
    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於
    108年5月10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2035號令（下稱108年5
    月1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依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
    以108年5月29日國空人勤字第1080005870號令（下稱原處分
    ）重新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溯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
    效。
五、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申請審議，空令部權保會以
    108年空議字第025號決議書駁回其申請（下稱108年7月2日
    權保決議），原告提起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8日
    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10月8日再審
    議決議）駁回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108年7月2日
    權保決議之申請，原告未再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提起行政
    訴訟。又，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國防部於108年10
    月18日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
    。原告猶未甘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撤銷；經本院110年9月13日108年度訴字第1961號判決
    （下稱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
    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下稱發回
    判決）將前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㈠有關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部分：
　⒈原告係於105年9月25日發生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每公升0.2
    6毫克），應適用行為時之法令即105年7月14日修正發布之
    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
    第2目及附表二之一之規定，酒測值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且
    未肇事者，原則上應僅對原告記大過一次，故基勤隊於107
    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一次，自
    符合上開軍風紀規定，並無不法。
　⒉又依懲罰法第30條第5項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12號
    判決意旨可知，人評會決議後，發現原決議違背法令或有新
    資料而有重行審議表決之必要時，應先經依法召集、組成之
    人評會，按法定程序復議後，重啟決議程序，應先撤銷前次
    之決議，方得再次作成新的決議，而基勤隊就原告之系爭酒
    駕行為，已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下稱107
    年7月3日第一次懲評會）決議原告記大過一次，然本件未召
    開會議撤銷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即逕行於1
    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改對原告記大過2次
    ，且觀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內容，完全未曾提及第一次
    懲罰評議會決議，可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既未經撤銷，
    自仍係合法存在，基勤隊之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
    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又於系爭懲罰評議會對原
    告記大過2次，均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均非適法。
　⒊依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內容得見：「惟參考上述評議會
    評議內容，該評議會恐未按照懲罰法第8條第1項應審酌相關
    事項，充分具體討論，及申請人上開違失行為若依懲罰法第
    10條規定，須從重懲罰申請人，相關懲處有無合比例原則、
    合義務性之裁量，無相關討論。另…本案以上開事由核定加
    重懲處申請人大過兩次，惟有無依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3項
    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部分，松山基地
    勤務隊亦無提供相關佐證」等為由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
    ，顯見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係屬因實體上之事由而為撤
    銷，並非因程序上之瑕疵而為撤銷，且重新召開之系爭懲罰
    評議會亦係重新審查實體上之事由，本件顯無適用陸海空軍
    懲罰法施行細則（下稱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餘地
    ，自不得溯及於原處分即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而應
    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於將新的處分送達原告之
    時起，始發生效力，惟基勤隊於重新召開系爭懲罰評議會仍
    決議記大過2次，卻於108年3月27日核定大過2次之懲處時，
    同時核定溯及於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顯已違反懲罰
    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規定，自屬違法。
　⒋觀之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委員絕大多數僅著
    重在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並沒有區分懲
    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也未就原告酒駕行
    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而不成比例地過於偏重原告酒駕
    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之單一層面，已然違法；且被
    告未斟酌酒精濃度呼氣值所代表的危險性或蔑視長官叮嚀提
    醒等等諸多情狀加以區分懲罰程度，顯然不符合懲罰法第10
    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規定，自屬違
    法。更何況，原告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僅每公升0.26毫克
    ，原則上應僅記大過1次，如欲對原告加重懲處記大過2次，
    自應依上開軍風紀規定之附表二之一備註2規定，由懲罰評
    議會決議依懲罰法第4條、第7條至第9條規定，敘明正當理
    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而非恣意加重，然系爭懲
    罰評議會並未敘明為加重懲處之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
    定對原告加重懲處，即遽為對原告加重記大過2次之懲處，
    自亦違反軍風紀規定、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行政程序法第7
    條及懲罰法第10條等，自屬違法。
　⒌本件委員顯有基於以下錯誤之事實而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
    ①原告當時確係一時疏忽，誤以為休息8小時後酒精已代謝完
    畢，才騎乘機車出門，非故意涉犯酒駕行為，然委員卻認原
    告「係出於充分認知而為的酒駕行為」；②原告家中經濟並
    不優渥，原告當時年僅1歲多之女兒經診斷為罕見疾病，並
    有發展遲緩問題，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
    之母親因罹患耳疾，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
    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
    唯一經濟支柱，經濟壓力甚大，非如委員所稱：「平常生活
    狀況據單位敘述沒有什麼問題，沒有經濟壓力」；③原告之
    所以外散宿，乃因原告之未成年子女就醫需要，而其配偶因
    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而無法照顧子女，原告為照顧子女，
    不得已需向基勤隊申請外散宿，經其隊長核准後，基勤隊始
    製發外宿資格管制卡，原告於進出軍營時，必須配戴該資格
    管制卡，供衛兵查驗，是以基勤隊長官直至原告退伍前均未
    取消其外散宿，故委員陳稱：「從……敘述當中有提到，洪員
    對服從性還須檢討加強」、「據單位陳述犯後仍不配合部隊
    管理作為，可認犯後態度不佳，建議加重處分」，明顯係基
    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懲處；④依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
    ，有不同委員分別為如下表示：「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
    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當場所並引發媒播
    事件」、「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由此可見該員嚴
    重卻乏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榮譽。…且衍生媒播事件嚴重影
    響部譽，身為領導幹部知法犯法，應該是要加重懲處」，然
    原告係於105年9月24日涉犯系爭酒駕行為，因未向部隊回報
    系爭酒駕行為，經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隱匿
    酒駕行為記小過1次確定在案，另原告於106年6月9日因涉足
    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亦經記小過1次，是原告所涉之隱匿
    酒駕行為、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與系爭酒駕行為，顯
    屬不同之數行為，均已分別經任職單位懲處，彼此各自獨立
    ，是懲評會委員審酌原告所涉酒駕行為應為何等懲處時，自
    不得再就原告已遭懲處之酒駕隱匿及涉足女陪侍場所等行為
    再次予以審酌，否則形同對此等行為再次懲罰，顯違反懲罰
    法第7條第2項一事不二罰之規定，亦屬審酌無關之事項。
　㈡原處分部分：
　⒈輔助參加人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係由系爭
    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重新以系爭懲罰評議會決議
    記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為基礎，進而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
    1款規定重新審查原告之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
    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
    證事項，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本與懲處之情形有別，亦非
    基於程序上之瑕疵而撤銷原處分，故而無適用懲罰法施行細
    則第10條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故而被告於108年5月間重新核定原退伍處分時，應以被告將
    原處分送達於原告時，始得發生效力，然被告卻逕為核定將
    原處分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自屬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顯然違法，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發回意旨所示：「…
    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
    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被上訴人辯稱：……就
    不適服現役決議部分，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認被上訴人不配合
    外散宿規定，顯以錯誤之事實為基礎，此與108年3月27日懲
    罰令及原處分是否違法之判斷所關頗切，應予調查釐清，案
    經發回，宜併注意及之。」。本件原告係經基勤隊隊長核准
    始實施外散宿，並無違反外散宿規定，原處分顯係基於錯誤
    之事實而有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情形，原處分自屬違法，應
    予撤銷之。
　⒊又依系爭人評會中大多數委員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多位委
    員亦均審酌原告於106年6月9日所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
    因此決議汰除原告，然依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檢討原告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就其「考評前1年個人平日
    生活考核」加以考評，然而原告涉足上開女陪侍事件，距10
    7年7月12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評會時及系爭人評會、系爭再
    審議人評會，均已超過1年以上，自不得再行審酌上開涉足
    有女陪侍場所事件，並因而決議汰除原告。此外，原告係在
    不知情形下涉足女陪侍場所，雖遭記小過1次，是縱認系爭
    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得審酌上開涉足女陪侍事件，自
    應加以審酌原告當時涉足女陪侍場所事件之真正經過，及原
    告係在不知情之下誤入該女陪侍場所且於知悉後馬上撤出該
    不當場所，然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
    員評議時，並未真正審酌原告當時違犯之情節為何，自有違
    反系爭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
　⒋復查，系爭人評會有幾名委員決議時均表示：原告在單位無
    特別優秀表現，然依基勤隊主官於系爭人評會表示：「洪員
    在工作上秉持嚴謹態度，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不辭辛
    苦，主動犧牲個人休息時間，以迅速完成營區個項水電設施
    修繕作業；另在人員教育訓練部分，不遺餘力指導所屬，並
    培養獲取相關水電證照，提升專業素養。」、「洪員知悉此
    事件後，態度良好也相當配合調查，洪員雖然發生酒駕之情
    事，工作上的表現仍然是值得嘉許，對於自己水電班上所有
    事務也是非常認真負責，並無影響工作情況發生」等語，且
    原告於涉犯酒駕而遭懲處後，仍於107年8月2日因負責督導
    本隊執行107年上半年水電設施維修營保工作，認真負責，
    及執行本部上半年高壓電設備維護作業，冰水主機商維作業
    ，負責盡職，暨執行本部107年上半年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
    備維護作業，經記功一次，及於107年8月24日因執行本部第
    三季水電設施三級預維檢整維修，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務
    ，及執行本部上半年度冷卻水塔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責，
    圓滿完成任務，暨執行本部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作業
    ，認真負責，記功一次，可見原告在工作上認真負責，於遭
    懲處後，仍表現優異而經記功2次，並非如系爭人評會及系
    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所稱原告無特別表現，而基勤隊於系爭
    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提出之考評提報資料均漏未記載
    上開記功2次之獎勵，以致委員均漏未審酌之，自有基於錯
    誤事實及不完全資訊而為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原處分自屬
    違法，應予撤銷。
　⒌另，系爭人評會有委員決議時表示：「身為領導幹部，未以
    身作則，隱匿未報，加上馬公市件堆疊在，不利後續領導統
    御…建議不適服汰除」、「除酒駕事件還有隱匿問題，……部
    隊同仁對洪員領導威性產生質疑」云云，然基勤隊發現原告
    涉犯系爭酒駕事件，迄至原告退伍為止，均未曾將原告調離
    原任之班長主管職務，且由基勤隊主官於人評會表示原告對
    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顯見基勤隊長官亦認為系爭酒駕事
    件對原告之領導統御不生影響，否則為何未將原告調離原主
    管職，可徵人評會委員評議時陳稱：系爭酒駕事件已影響領
    導統御，係基於錯誤之事實。
　⒍原告之女兒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
    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
    性憂鬱症，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上
    開家庭生活狀況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其他佐證事項」
    ，人評會顯然並未予審酌上情，原處分顯然違法。　
　⒎原告自空軍航空技術學院90年班畢業後，於90年6月22日起任
    官，迄至107年10月16日退伍為止，已任職17年餘，除因系
    爭酒駕及隱匿酒駕事件，及106年6月9日涉足有女陪侍場所
    ，106年度考績遭評為乙上以外，歷年來考績均為甲等或甲
    上，記功、嘉獎、獎金不斷，並分別於97年9月25日榮獲楷
    模乙種二等獎章、100年12月31日忠勤勳章、103年1月2日懋
    績乙種二等獎章，且原告從軍以來，用心學習，從未間斷，
    不僅考取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專業證照，並於102年
    度進入陸軍工兵學校工兵機械做業督導士官班102年班進修
    ，曾經歷製冷裝備維護士、給水與衛生室、班長等職務，並
    擔任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士官長，是原告本職學能資歷優
    異，平日工作認真負責，可見原告並非平日工作不力、素行
    不良之人，僅因偶然於休假期間，一時疏忽，未注意經過8
    個小時的休息後，身體仍有酒精殘值而騎車，致犯下系爭酒
    駕事件，原告並非蓄意酒駕，亦未撞傷任何人、物，其所生
    危害尚稱輕微，原告因此遭記2大過，已受到嚴重懲處及教
    訓，原告均已深感懊悔，並知警惕，不敢再犯，此後更加兢
    兢業業，原告於犯後亦因工作表現良好而經記功二次，且原
    告擁有室內配線之專業證照，本職學能資歷豐富，原告實為
    國軍優秀之專業人才。是以原告歷年來在軍中之優異表現，
    及原告就系爭酒駕事件所生危害甚輕之下，甚或考量因原告
    酒駕影響領導統御，對原告為調職或降職處分，顯已可達其
    懲處目的，實無因原告一時偶然之疏忽，而以最嚴厲之手段
    命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被告所為顯已違反比例原則。再者
    ，原告任職國軍已17年餘，剩下2年多即可申請退伍並請領
    終身俸，原告將最精華之青春年歲奉獻給國軍，最後卻僅因
    一時疏未注意酒精殘值騎車之下而遭勒令退伍，剝奪原告之
    服公職之權利，足見被告使用懲處方法顯然過重，且對原告
    所造成之損害，與其欲達成懲處目的之利益間顯失均衡，原
    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自非適法，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肆、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略以：
　㈠原告108年間因系爭酒駕事件受有「大過2次」懲罰處分溯及
    第1次處分即107年7月6日仍存續有效，輔助參加人遂依服役
    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召開人事評審會辦理考評，並無應先核
    定其復職，始得重行召開人評會辦理考評之限制，且輔助參
    加人先後所為不適服決議，其事實及依據均相同，僅因前懲
    罰撤銷之程序上理由，失所附麗，瑕疵補正後復基同一事實
    再作成相同之不適服決議，並無不合；不適服決議之實體事
    實既未變更，亦未被排除，與相關法規並無牴觸且是否復職
    與本案不適服現役處分無關聯性，不影響裁判基礎。爰此，
    大過2次懲罰及不適服之處分效力均已依法溯及生效，自與
    是否先予復職無涉，而應以「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行政處分
    效力作為整體人事行政之基礎。是以，輔助參加人就原告因
    酒駕違失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
    及工作態度等要件召開人事評議會，由原告原服務單位主官
    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再由各委員就未來角度著
    重部隊整體素質發展具體討論，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不曾
    有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行政法院應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
    ，高度尊重被告之判斷餘地。
　㈡系爭人評會和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程序及決議結果，均符
    合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基於人事評議會之不可
    替代性、專業性與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及高度裁量餘地，自應
    尊重該決議結果：
　⒈原告前因酒駕，經輔助參加人所屬基勤隊以108年3月27日懲
    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後經輔助參加人依考評具
    體作法第3點第1款規定，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召開
    原告不適服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
    評會均由6位評議委員組成，男性委員4位，女性委員2位，
    且均由副指揮官擔任主席，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
    依規定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並由原告單位主官依考評事
    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及到場說明，程序並無不當。
　⒉具體作法明定考評應著重受考評人即原告前0年之工作表現，
    又基於考評制度之即時考評目的，是「前0年」之考評範圍
    起算時點，應以原告違失行為遭記大過2次時起算（即懲罰
    令生效之107年7月6日往前推算0年），始符即時考評之本旨
    。基此，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不適服現
    役人事評議會及再審議會議紀錄，均以上開考評範圍為主要
    考評輔以過往品行、表現審酌，認原告之部隊年資及經歷，
    應熟稔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規定，又原告於單位擔任領導職
    務，亦為各項軍紀命令法規宣教之人，卻違犯軍紀事件又刻
    意隱瞞，且第一時間就單位酒駕後管制規定以年度抗辯不願
    配合，顯見原告自始未有配合實施管制之意願及事實。準此
    ，輔助參加人分別由評議委員考量原告近0年生活考核、工
    作表現、事件影響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等其他事證具體考核
    ，審認原告嚴重影響領導統御及部隊整體榮譽；且於事發後
    未有更加認真或特殊表現展現主動積極之態度，就負責之任
    務工作亦不具備不可取代性，是就組織運作的順暢、軍隊人
    力資源管理的客觀目的及國軍汰劣留優之角度出發，認原告
    留用無助國軍整體素質發展，始以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甚
    明，並無判斷不當情形。
　⒊考評會針對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
    主要論述內容，摘錄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
    ：原告生活考評、與人相處均正常，針對家庭及金錢之用亦
    正常。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106年考績乙上，在前
    5年均為甲等，在單位考評無特別表現。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
    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卻僥倖心態為之，法紀
    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樣
    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
    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衡諸前述，
    本件人評會就原告考評前1年之個人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
    予及工作態度等事項具體審酌，是本案決議過程及結果，均
    符合考評具體作法規定。　
　㈢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考量，應著重於行為人「近期之表現」為
    主要考量，即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工作態度及後續所
    生影響等各項事項為考核，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屬輔助參
    酌因素。本件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
    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且查考評
    會議紀錄之會議召集、組成、討論與決議等程序均完備，無
    基於錯誤、不完整之資訊而為判斷等違誤，又原告服役期間
    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
    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被告基於用人立場，以原告近
    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及所生影響等各
    項事項予以考量，始能達「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
    及時控制」人力之目標，而不得僅因人評會非採服役期間整
    體表現之審酌標準，即認有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情形
    。再者，人評會均由原告原單位正、副主官（管）依其自身
    部隊經歷、生活經驗及價值思考對原告加以考評，納入原告
    106年違紀行為作為整體品行評價，難認有基錯誤事實說明
    之裁量違失，且人事任用決定具高度屬人性，針對原告是否
    適服現役、可否勝任軍職，應由被告享有判斷餘地，原處分
    應予維持。
　㈣原處分係於補正程序瑕疵後，基於同一事實所再作成之相同
    處分，基礎事實並無錯誤，就「考評制度」之法律精神解釋
    有溯及之必要：　
　⒈原告第一次懲罰前因國防部權保再審議委員會指摘「委員敘
    述未具體充分」、「加重懲罰未陳報權責長官」等程序瑕疵
    ，遂由基勤隊依決議意旨補正，重新核定原告「大過2次」
    懲罰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
    ，復由輔助參加人重新召開不適服會議，就原行政處分之同
    一實體事實（即酒駕違失「大過2次」處分）重為評價，作
    成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而無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預見可能
    ，且考究國軍人事權為國家統帥權之一環，事涉國家安全之
    重大公益，自得於人事規定或用人與否為嚴格考量，是有「
    嚴考核、嚴淘汰」之必要，而考評制度則係該考核程序之明
    文規範，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
    」人力調配，並達成國軍亟需優質人力，淨化國軍人員素質
    之目的（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爰就法律精神解釋，
    考核結果有溯及之必要，否將架空憲法位階之國家統帥權並
    造成國庫額外負擔不適任人員之俸給，排擠人民納稅金等財
    政資源分配，導致由全體國民共同承擔之重大不利益，是系
    爭退伍處分於不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具預見可能性之情形溯
    及107年10月16日生效自為適法。　
　⒉次查，原告肇案時單位正、副主官（管）分別於107年7月27
    日、108年4月9日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107年8月22日、108年
    5月7日不適服現役再審議人評會考核，其等文義表達均屬相
    同，所撰擬考核提報資料及陳述摘重如下：①前1年平日生活
    考核：生活規律，無不良嗜好，平時返家陪伴家人。②對任
    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表現正常，秉持嚴謹態度，盡心盡
    力，均能迅速完成交辦任務。③酒駕案件發生所生之影響：
    隱匿酒駕事件造成部隊困擾，深感懊悔，工作戮力執行。④
    其他佐證事項：另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
    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　
　⒊前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前再審議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
    會，委員針對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
    討論，主要論述內容，分述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
    活考核：作息無異常，無不良嗜好。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
    度：原告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已培養接班人員，無不可取代
    或必要性。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
    導幹部且為軍紀宣導人員，卻僥倖心態為之並隱瞞不報，法
    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
    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原告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
    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身
    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
    導之公信力。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輔助參加人陳述要旨：
一、陳述要旨略以：
　㈠系爭懲罰評議會均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
    、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通知書之送達、委員
    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上開懲罰法規定，程序適法允當；會
    中各委員均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對領導統御
    所生之影響」、「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之
    動機、行為人智識程度、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影響及行為後
    態度」、「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所
    生之影響及行為所生之損害」、「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
    響」、「行為後之態度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對
    原告所為之違失行為綜合討論、審酌，復考量軍人擔負保家
    衛國之責，應比一般民眾更守法，身分亦不因脫下軍服或於
    休假期間而有所改變，且飲酒上路即加劇發生事故的風險，
    不因其酒精濃度多少而異其可能肇生之危害，本部委員業於
    懲評會中充分討論後得出心證，足認本部已為適當之裁量。
    　
　㈡107年8月1日懲罰令雖經撤銷，惟究其內容係針對程序面瑕疵
    而撤銷，輔助參加人重新審查僅為程序上補正，且第二次決
    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理由均與第一次懲評會時相同，並不影
    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核與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
    「程序上之瑕疵」並無不符，次按若受處分之相對人有預見
    可能性、不損及第三人權益且有溯及可能性時，亦非不得使
    其存續力溯及於作成處分前發生，且依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
    判字第607號判決意旨，本案遭權保會撤銷之處分決議之基
    礎實體事實及依據均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
    不同，本部基勤隊基於同一事實再做成相同之兩大過處分，
    則系爭懲罰令自得溯及既往生效，回溯至最初懲處時即107
    年7月6日。
　㈢不適服之國軍考評作法非由首長基於人事行政高權逕予認定
    ，而懲罰法中之懲罰權專屬於長官，僅係藉由懲評會決定懲
    度及懲罰權種類，權責長官對於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逕行
    以行政高權審核並交回復議，二者程序及性質上均與懲戒處
    分有別，尚無法相提並論、比附援引，依國軍現行作法，輔
    助參加人權責長官自有發回復議之權限，毋庸先撤銷原處分
    ，原告主張尚不足採，輔助參加人基勤隊將第一次懲罰評議
    會資料上呈至權責長官核定時，權責長官認原告現為列管人
    員，於列管期間肇生此案，委員應就此部分續行討論而發回
    復議，此部分程序於法無違，並無疏漏，且107年7月5日懲
    評會決議之兩大過處分已於108年2月19日遭權保再審議決議
    撤銷，該處分已不存在，非屬爭執範圍而無訴訟之實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開爭訟概要欄之事實，有107年7月5日懲罰人評會會議記
    錄（本院卷第159-188頁）、107年7月6日懲罰令（前審卷1
    第25-27頁）、107年8月1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33-34頁）、
    107年8月1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35-37頁）、107年7月6日空
    松基運字第1070000313號令（前審卷1第29-31頁）、前人評
    會會議紀錄（前審卷1第271-289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
    2日令（前審卷1第47-48頁）、前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
    前審卷1第313-334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30日令（前審
    卷1第49-50頁）、107年9月26日令（前審卷1第51-54頁）、
    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92-196頁）、108年3
    月8日註銷令（本院卷第199頁）、108年3月19日註銷令（前
    審卷1第63-65頁）、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第21
    7-232頁）、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67-69頁）、
    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65-379頁）、108年4月16
    日令（前審卷第71-72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
    前審卷1第382-396頁）、108年5月10日令（前審卷1第73-74
    頁）、原處分（前審卷1第75-77頁）、108年10月8日再審議
    決議（前審卷1第571-575頁）及訴願決定（前審卷1第79-86
    頁）在卷可稽，合先敘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按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
    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
    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
    「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
    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
    、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
    辦理。」準此，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
    以上，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
    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才由所隸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
    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組合，藉主官對部屬平日生
    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
    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
    ，本諸職權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
    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被告辦理強化國軍志願
    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
    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考評具體作法第4點第3款、第6點第1款、第3款分別依序規定
    ：「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
    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
    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評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
    伍。……」「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
    ，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
    會……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
    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
    （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1.考
    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
    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4.其他佐證事項。……㈢經考
    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應檢附相關資料
    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
    役作業。……」由此可知，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
    記大過2次以上，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召開人
    評會，就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
    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
    ，進行考評。而考評具體作法中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
    不確定法律概念，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針
    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的考評判斷，具有高度屬人性，系
    爭個案是否該當於「不適服現役」，行政法院承認行政機關
    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原則上法院代替被告人評會
    的判斷，僅於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包括：「1.
    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2.法律概念涉及
    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
    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4.判斷是否有
    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5.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
    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的禁止）。6.判斷是否違反法定的
    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
    斷的權限。8.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
    ，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以撤銷或變
    更。因此，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受懲罰行為所生影響，僅為
    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應參酌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
    ，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
    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
    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詳實綜合
    考評，則人評會判斷軍士官是否不適服現役，除有出於前開
    所稱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之情形外，享有判斷餘
    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　　
㈣、按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
    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
    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
    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
    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
    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
    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
    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司法院釋字第430
    號解釋參照）或公務員之一種（司法院釋字第781號解釋參
    照），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
    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
    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有其適用
    。次按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
    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
    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
    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
    定記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4條第2款規定，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第8條第1項規定，可知軍
    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懲罰處分，對其考績、
    獎金或晉升調動之平等服公職權利的制度性內涵，足以直接
    發生不利的法律效果，此乃影響其基本權利的行政上具體措
    施，應屬行政處分，依前揭說明，自得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
    撤銷訴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經查，本件
    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1次受記大過2次懲罰，依上開
    說明，應屬行政處分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原告雖
    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曾申請審議及再審議，終經國防部以
    108年10月8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駁回(前審卷
    一第571至575頁)，然上開時間均在108年11月29日公布的司
    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文之前，且亦未有教示規定，故依當
    時時空環境，亦無法期待原告進一步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則
    本件原告雖僅就原處分(即不適服現役處分)為程序對象提起
    行政訴訟，然系爭懲罰令是空令部後勤處發動不適服現役審
    議程序並作成退伍處分即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亦應
    受本院之審查以利判斷原處分的合法性，換言之，本院於審
    查原處分之合法性時，仍應就原處分前階段之行政處分即10
    8年3月27日懲罰令之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以落實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發回判決意旨參照），先此敘明。
㈤、復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
    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
    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
    。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懲罰
    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1項、第2
    項第2款第1目規定：「㈠凡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經憲兵
    、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論處。㈡前項懲
    罰基準如下：……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
    條修正案規定，移送法辦外，並依下列基準懲罰：⑴志願役
    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該國軍風紀規定係國防部為嚴
    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
    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而頒定之行政
    規則，對軍紀維護、廉能風尚之樹立，各有不同規範，經核
    與陸海空軍懲罰法立法目的尚無不符，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　
三、以下針對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即前階段行政處分（10
    8年3月27日懲罰令）進行合密度之司法審查：　　
㈠、經審酌本件系爭懲評會會議紀錄及決議過程如下：
　⒈經核系爭懲罰評議會之通知、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懲
    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
    第2項規定，其程序合法，且原、被告及輔助參加人對於系
    爭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合法性亦未爭執，先此敘明。
　⒉查，辦理懲罰事件，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應以「違失行為」對
    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影響等為考量，不得基於與事物無
    關之考量。本件108年3月12日之懲評會主要乃討論「105年9
    月27日原告之酒駕違失行為及懲處內容」，然觀諸108年3月
    12日懲處人評會討論過程得見，討論內容曾提及七、「……洪
    員於105年酒駕隱匿……並且不該再飲酒，惟106年澎湖女陪侍
    事件，仍因喝酒衍生軍紀事件，107年酒駕隱匿事件遭查獲
    ，當時監察官告知依規定，應管制洪員外散宿……」（前審卷
    一第353頁），亦即討論過程業已將與本件違失行為無關，
    且發生於系爭酒駕事實後之事實納入，此亦可由相關委員陳
    述意見可見，編號㈤委員提及「……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
    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正當場所並引發媒體
    事件，兩起事件均與飲酒有關……」、編號㈥「針對領導統御
    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有兩點看法……另洪員身為一位軍校畢
    業生……榮譽是指不能說謊，而犯下酒駕事件的處置作為居然
    是選擇隱匿不報……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應該是要
    加重懲處」(前審卷一第355頁），至少有2名委員討論意見
    明顯得見，該次違失行為有部分委員已納入與該事件無關之
    事實（即105年9月27日違失行為後之其他行為，如：隱匿酒
    駕、涉足不正當場所等）一併進行討論，則所據以裁罰之事
    實範圍已有錯誤，則勢必影響其對於該次違失行為之判斷、
    評價，進而無法據以作出符合與該違失行為相當之裁處內容
    。
　⒊又依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2款第1目及第24點附表
    二之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且未肇事者，
    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是記大過2次雖在法定
    懲罰範圍內，然觀諸本件討論過程，均未見針對究竟應予以
    1大過或2大過裁處何者較為適當進行討論，另輔以本件投票
    結果：「大過乙次2票、大過兩次6票」（見前審卷一第356
    頁），而如前所述，本件納入錯誤事實範圍之委員明顯可見
    有2名，該2名委員所為之投票結果極有變動本件裁處究屬大
    過1次或2次之結果，換言之，若該2名委員本於正確之事實
    範圍所為投票，其有可能變更原裁罰之程度之可能，綜上，
    本件有關裁處令之適法性已有疑義。　
㈡、綜上，足見懲評會之討論及議決過程中，或有基於不相關事
    實或有未斟酌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而為討論之情況，其所
    為之懲罰令自有違法之處。　　
四、本件針對原處分適法性之司法審查：
㈠、經查，觀諸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中均先由相關單
    位進行報告或說明，再由原告答辯、委員提問後，由單位主
    官就原告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
    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4大面向委員報
    告，嗣由委員對其報告進行提問，再由各委員進行討論，討
    論時，各委員均一一針對上述4大面向逐一表示意見，最後
    進行記名投票表決（前審卷一第366至374頁、第383至391頁
    ）。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
    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
    役決議，其會議組成及開會程序應屬合法，先此敘明。
㈡、按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所稱「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
    日生活考核」，參酌上開規定原文字：「個人近1年平日生
    活考核」，102年9月18日修正為現行文字，其修正說明以：
    「修正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佐證資料之蒐整範圍及
    期間，以符明確性。」等情以觀，應指召開人評會考核前1
    年內之平日生活考核，而非指上訴人受懲罰當年度1至12月
    個人平日生活考核（最高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辦理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
    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
    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然依系爭不適服現役
    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
    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該5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洪員
    在本事件揭露後，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建議不適服
    汰除。」、「……105及106年事件，……違反這二件事均屬國軍
    重大軍紀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事件發生在105年9月
    ，違反軍風紀實施規定……106年馬公涉足不正當場所，建議
    不適服汰除」、「加上馬公事件堆疊在，……建議不適服汰除
    」、「只要涉及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前審卷1
    第372-374頁）足見全體委員均將與本次召開人評會無關之
    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及部分委員將「不願配
    合單位外散宿」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
    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考評前1年平日生
    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已有疑義。此外，
    有關原告外散宿部分，依被告於前審110年3月23日準備程序
    時供稱：「其單位准許他繼續外散宿，此可詳107年7月9日
    隊長李俊峰批示可。報告書上雖然是記載管制期限延至8月1
    6日實施，但因為在107年7月27日已經重新召開人評會，並
    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認為原告已經退伍在即，所以無須再
    取消其外散宿」等語（見前審卷2第71頁），而該報告書業
    經士官督導長宋全方、副隊長尹崇哲等人用印確認，並經隊
    長李俊峰用印及批示「可」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故
    部分委員基於「原告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之錯誤事
    實認定予以投票，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決議懲處內容，自
    屬違法。　　
㈢、另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
    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其中有4名委員分別提及
    以下內容：「105年酒駕事件如果立即回報，或許不會發生
    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酒駕隱
    匿未報肇生馬公事件……建議維持初審決議不適服」、「……肇
    生酒駕、隱匿未報、及出入有女陪侍場所等事件…」、「洪
    員105年酒駕事件回報就不會發生106年馬公女陪侍KTV飲酒
    事件」（前審卷1第383-391頁），足見有過半以上之委員將
    與本次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
    場所事件），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事
    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
    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㈣、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既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
    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以及本於錯誤
    事實進行考量之情形，則原處分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五、綜上，系爭懲評會未確實依照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逐一詳
    實審查，亦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此外
    ，懲評會於討論過程亦納入無相關之事實，並予以投票議決
    處2大過，而基勤隊則於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
    過2次之懲罰，上開懲罰令之適法性既有疑義，則嗣後被告
    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啟動人評會考核原告不
    適服現役之決定即本件原處分，亦屬違法。再者，系爭人評
    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亦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將早於考核前0年
    之生活考核範圍事項予以考量，及本於錯誤之事實而為討論
    之情況，故僅就原處分上述違法情形，亦同屬無可維持，訴
    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2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國峯                                      


訴訟代理人  吳淑靜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鄭榮豐（司令）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翁學謙              
            盛安柔              
輔助參加人  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


代  表  人  林照川（指揮官）


訴訟代理人  黃俊愷                             
            鍾紫音              
上列當事人間退伍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
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劉任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榮豐，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71-47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隊（下稱基勤隊）二等士官長班長，民國105年9月25日11時許，因酒後騎乘機車，遭警方攔檢，測得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下稱系爭酒駕行為），經基勤隊於107年7月5日召開人事懲罰評議會（下稱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嗣以107年7月6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12號令（下稱107年7月6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
二、輔助參加人於107年7月27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稱前人評會），嗣因該懲罰令誤植懲罰代號而經基勤隊以107年8月1日空松機運字第1070000363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註銷令）註銷，重以107年8月1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64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輔助參加人亦於107年8月2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366號令（下稱107年8月2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同年8月22日召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前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以107年8月30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845號令（下稱107年8月3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以107年9月26日國空人勤字第1070016379號令（下稱107年9月26日令）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三、原告不服107年8月1日懲罰令，向被告申請權益保障，經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官兵權益保障會（下稱空令部權保會）駁回其申請，原告申請再審議，經國防部以108年2月14日108再審字第007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撤銷空令部權保會決議及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即於108年3月8日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39號令（下稱108年3月8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復於108年3月12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下稱系爭懲罰評議會），並決議為「大過2次」處分。
四、輔助參加人則於108年3月19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202號令（下稱108年3月19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30日令，基勤隊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重行以108年3月27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73號令（下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由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嗣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16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618號令（下稱108年4月16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並於同年5月7日召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於108年5月10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2035號令（下稱108年5月1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108年5月29日國空人勤字第1080005870號令（下稱原處分）重新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溯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五、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申請審議，空令部權保會以108年空議字第025號決議書駁回其申請（下稱108年7月2日權保決議），原告提起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8日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10月8日再審議決議）駁回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108年7月2日權保決議之申請，原告未再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提起行政訴訟。又，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18日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未甘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本院110年9月13日108年度訴字第1961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前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㈠有關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部分：
　⒈原告係於105年9月25日發生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每公升0.26毫克），應適用行為時之法令即105年7月14日修正發布之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及附表二之一之規定，酒測值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且未肇事者，原則上應僅對原告記大過一次，故基勤隊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一次，自符合上開軍風紀規定，並無不法。
　⒉又依懲罰法第30條第5項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12號判決意旨可知，人評會決議後，發現原決議違背法令或有新資料而有重行審議表決之必要時，應先經依法召集、組成之人評會，按法定程序復議後，重啟決議程序，應先撤銷前次之決議，方得再次作成新的決議，而基勤隊就原告之系爭酒駕行為，已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下稱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評會）決議原告記大過一次，然本件未召開會議撤銷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即逕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改對原告記大過2次，且觀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內容，完全未曾提及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可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既未經撤銷，自仍係合法存在，基勤隊之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又於系爭懲罰評議會對原告記大過2次，均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均非適法。
　⒊依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內容得見：「惟參考上述評議會評議內容，該評議會恐未按照懲罰法第8條第1項應審酌相關事項，充分具體討論，及申請人上開違失行為若依懲罰法第10條規定，須從重懲罰申請人，相關懲處有無合比例原則、合義務性之裁量，無相關討論。另…本案以上開事由核定加重懲處申請人大過兩次，惟有無依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3項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部分，松山基地勤務隊亦無提供相關佐證」等為由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顯見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係屬因實體上之事由而為撤銷，並非因程序上之瑕疵而為撤銷，且重新召開之系爭懲罰評議會亦係重新審查實體上之事由，本件顯無適用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下稱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原處分即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於將新的處分送達原告之時起，始發生效力，惟基勤隊於重新召開系爭懲罰評議會仍決議記大過2次，卻於108年3月27日核定大過2次之懲處時，同時核定溯及於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顯已違反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規定，自屬違法。
　⒋觀之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委員絕大多數僅著重在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並沒有區分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也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而不成比例地過於偏重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之單一層面，已然違法；且被告未斟酌酒精濃度呼氣值所代表的危險性或蔑視長官叮嚀提醒等等諸多情狀加以區分懲罰程度，顯然不符合懲罰法第10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規定，自屬違法。更何況，原告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僅每公升0.26毫克，原則上應僅記大過1次，如欲對原告加重懲處記大過2次，自應依上開軍風紀規定之附表二之一備註2規定，由懲罰評議會決議依懲罰法第4條、第7條至第9條規定，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而非恣意加重，然系爭懲罰評議會並未敘明為加重懲處之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對原告加重懲處，即遽為對原告加重記大過2次之懲處，自亦違反軍風紀規定、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懲罰法第10條等，自屬違法。
　⒌本件委員顯有基於以下錯誤之事實而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①原告當時確係一時疏忽，誤以為休息8小時後酒精已代謝完畢，才騎乘機車出門，非故意涉犯酒駕行為，然委員卻認原告「係出於充分認知而為的酒駕行為」；②原告家中經濟並不優渥，原告當時年僅1歲多之女兒經診斷為罕見疾病，並有發展遲緩問題，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因罹患耳疾，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經濟壓力甚大，非如委員所稱：「平常生活狀況據單位敘述沒有什麼問題，沒有經濟壓力」；③原告之所以外散宿，乃因原告之未成年子女就醫需要，而其配偶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而無法照顧子女，原告為照顧子女，不得已需向基勤隊申請外散宿，經其隊長核准後，基勤隊始製發外宿資格管制卡，原告於進出軍營時，必須配戴該資格管制卡，供衛兵查驗，是以基勤隊長官直至原告退伍前均未取消其外散宿，故委員陳稱：「從……敘述當中有提到，洪員對服從性還須檢討加強」、「據單位陳述犯後仍不配合部隊管理作為，可認犯後態度不佳，建議加重處分」，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懲處；④依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有不同委員分別為如下表示：「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當場所並引發媒播事件」、「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由此可見該員嚴重卻乏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榮譽。…且衍生媒播事件嚴重影響部譽，身為領導幹部知法犯法，應該是要加重懲處」，然原告係於105年9月24日涉犯系爭酒駕行為，因未向部隊回報系爭酒駕行為，經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隱匿酒駕行為記小過1次確定在案，另原告於106年6月9日因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亦經記小過1次，是原告所涉之隱匿酒駕行為、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與系爭酒駕行為，顯屬不同之數行為，均已分別經任職單位懲處，彼此各自獨立，是懲評會委員審酌原告所涉酒駕行為應為何等懲處時，自不得再就原告已遭懲處之酒駕隱匿及涉足女陪侍場所等行為再次予以審酌，否則形同對此等行為再次懲罰，顯違反懲罰法第7條第2項一事不二罰之規定，亦屬審酌無關之事項。
　㈡原處分部分：
　⒈輔助參加人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係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重新以系爭懲罰評議會決議記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為基礎，進而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重新審查原告之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本與懲處之情形有別，亦非基於程序上之瑕疵而撤銷原處分，故而無適用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故而被告於108年5月間重新核定原退伍處分時，應以被告將原處分送達於原告時，始得發生效力，然被告卻逕為核定將原處分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自屬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顯然違法，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發回意旨所示：「…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被上訴人辯稱：……就不適服現役決議部分，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認被上訴人不配合外散宿規定，顯以錯誤之事實為基礎，此與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及原處分是否違法之判斷所關頗切，應予調查釐清，案經發回，宜併注意及之。」。本件原告係經基勤隊隊長核准始實施外散宿，並無違反外散宿規定，原處分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而有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情形，原處分自屬違法，應予撤銷之。
　⒊又依系爭人評會中大多數委員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多位委員亦均審酌原告於106年6月9日所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因此決議汰除原告，然依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檢討原告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就其「考評前1年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加以考評，然而原告涉足上開女陪侍事件，距107年7月12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評會時及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已超過1年以上，自不得再行審酌上開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並因而決議汰除原告。此外，原告係在不知情形下涉足女陪侍場所，雖遭記小過1次，是縱認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得審酌上開涉足女陪侍事件，自應加以審酌原告當時涉足女陪侍場所事件之真正經過，及原告係在不知情之下誤入該女陪侍場所且於知悉後馬上撤出該不當場所，然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評議時，並未真正審酌原告當時違犯之情節為何，自有違反系爭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
　⒋復查，系爭人評會有幾名委員決議時均表示：原告在單位無特別優秀表現，然依基勤隊主官於系爭人評會表示：「洪員在工作上秉持嚴謹態度，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不辭辛苦，主動犧牲個人休息時間，以迅速完成營區個項水電設施修繕作業；另在人員教育訓練部分，不遺餘力指導所屬，並培養獲取相關水電證照，提升專業素養。」、「洪員知悉此事件後，態度良好也相當配合調查，洪員雖然發生酒駕之情事，工作上的表現仍然是值得嘉許，對於自己水電班上所有事務也是非常認真負責，並無影響工作情況發生」等語，且原告於涉犯酒駕而遭懲處後，仍於107年8月2日因負責督導本隊執行107年上半年水電設施維修營保工作，認真負責，及執行本部上半年高壓電設備維護作業，冰水主機商維作業，負責盡職，暨執行本部107年上半年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作業，經記功一次，及於107年8月24日因執行本部第三季水電設施三級預維檢整維修，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務，及執行本部上半年度冷卻水塔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務，暨執行本部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責，記功一次，可見原告在工作上認真負責，於遭懲處後，仍表現優異而經記功2次，並非如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所稱原告無特別表現，而基勤隊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提出之考評提報資料均漏未記載上開記功2次之獎勵，以致委員均漏未審酌之，自有基於錯誤事實及不完全資訊而為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原處分自屬違法，應予撤銷。
　⒌另，系爭人評會有委員決議時表示：「身為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加上馬公市件堆疊在，不利後續領導統御…建議不適服汰除」、「除酒駕事件還有隱匿問題，……部隊同仁對洪員領導威性產生質疑」云云，然基勤隊發現原告涉犯系爭酒駕事件，迄至原告退伍為止，均未曾將原告調離原任之班長主管職務，且由基勤隊主官於人評會表示原告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顯見基勤隊長官亦認為系爭酒駕事件對原告之領導統御不生影響，否則為何未將原告調離原主管職，可徵人評會委員評議時陳稱：系爭酒駕事件已影響領導統御，係基於錯誤之事實。
　⒍原告之女兒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上開家庭生活狀況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其他佐證事項」，人評會顯然並未予審酌上情，原處分顯然違法。　
　⒎原告自空軍航空技術學院90年班畢業後，於90年6月22日起任官，迄至107年10月16日退伍為止，已任職17年餘，除因系爭酒駕及隱匿酒駕事件，及106年6月9日涉足有女陪侍場所，106年度考績遭評為乙上以外，歷年來考績均為甲等或甲上，記功、嘉獎、獎金不斷，並分別於97年9月25日榮獲楷模乙種二等獎章、100年12月31日忠勤勳章、103年1月2日懋績乙種二等獎章，且原告從軍以來，用心學習，從未間斷，不僅考取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專業證照，並於102年度進入陸軍工兵學校工兵機械做業督導士官班102年班進修，曾經歷製冷裝備維護士、給水與衛生室、班長等職務，並擔任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士官長，是原告本職學能資歷優異，平日工作認真負責，可見原告並非平日工作不力、素行不良之人，僅因偶然於休假期間，一時疏忽，未注意經過8個小時的休息後，身體仍有酒精殘值而騎車，致犯下系爭酒駕事件，原告並非蓄意酒駕，亦未撞傷任何人、物，其所生危害尚稱輕微，原告因此遭記2大過，已受到嚴重懲處及教訓，原告均已深感懊悔，並知警惕，不敢再犯，此後更加兢兢業業，原告於犯後亦因工作表現良好而經記功二次，且原告擁有室內配線之專業證照，本職學能資歷豐富，原告實為國軍優秀之專業人才。是以原告歷年來在軍中之優異表現，及原告就系爭酒駕事件所生危害甚輕之下，甚或考量因原告酒駕影響領導統御，對原告為調職或降職處分，顯已可達其懲處目的，實無因原告一時偶然之疏忽，而以最嚴厲之手段命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被告所為顯已違反比例原則。再者，原告任職國軍已17年餘，剩下2年多即可申請退伍並請領終身俸，原告將最精華之青春年歲奉獻給國軍，最後卻僅因一時疏未注意酒精殘值騎車之下而遭勒令退伍，剝奪原告之服公職之權利，足見被告使用懲處方法顯然過重，且對原告所造成之損害，與其欲達成懲處目的之利益間顯失均衡，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自非適法，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肆、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略以：
　㈠原告108年間因系爭酒駕事件受有「大過2次」懲罰處分溯及第1次處分即107年7月6日仍存續有效，輔助參加人遂依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召開人事評審會辦理考評，並無應先核定其復職，始得重行召開人評會辦理考評之限制，且輔助參加人先後所為不適服決議，其事實及依據均相同，僅因前懲罰撤銷之程序上理由，失所附麗，瑕疵補正後復基同一事實再作成相同之不適服決議，並無不合；不適服決議之實體事實既未變更，亦未被排除，與相關法規並無牴觸且是否復職與本案不適服現役處分無關聯性，不影響裁判基礎。爰此，大過2次懲罰及不適服之處分效力均已依法溯及生效，自與是否先予復職無涉，而應以「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行政處分效力作為整體人事行政之基礎。是以，輔助參加人就原告因酒駕違失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等要件召開人事評議會，由原告原服務單位主官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再由各委員就未來角度著重部隊整體素質發展具體討論，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不曾有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行政法院應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高度尊重被告之判斷餘地。
　㈡系爭人評會和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程序及決議結果，均符合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基於人事評議會之不可替代性、專業性與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及高度裁量餘地，自應尊重該決議結果：
　⒈原告前因酒駕，經輔助參加人所屬基勤隊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後經輔助參加人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規定，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召開原告不適服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均由6位評議委員組成，男性委員4位，女性委員2位，且均由副指揮官擔任主席，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依規定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並由原告單位主官依考評事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及到場說明，程序並無不當。
　⒉具體作法明定考評應著重受考評人即原告前0年之工作表現，又基於考評制度之即時考評目的，是「前0年」之考評範圍起算時點，應以原告違失行為遭記大過2次時起算（即懲罰令生效之107年7月6日往前推算0年），始符即時考評之本旨。基此，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不適服現役人事評議會及再審議會議紀錄，均以上開考評範圍為主要考評輔以過往品行、表現審酌，認原告之部隊年資及經歷，應熟稔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規定，又原告於單位擔任領導職務，亦為各項軍紀命令法規宣教之人，卻違犯軍紀事件又刻意隱瞞，且第一時間就單位酒駕後管制規定以年度抗辯不願配合，顯見原告自始未有配合實施管制之意願及事實。準此，輔助參加人分別由評議委員考量原告近0年生活考核、工作表現、事件影響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等其他事證具體考核，審認原告嚴重影響領導統御及部隊整體榮譽；且於事發後未有更加認真或特殊表現展現主動積極之態度，就負責之任務工作亦不具備不可取代性，是就組織運作的順暢、軍隊人力資源管理的客觀目的及國軍汰劣留優之角度出發，認原告留用無助國軍整體素質發展，始以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甚明，並無判斷不當情形。
　⒊考評會針對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主要論述內容，摘錄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原告生活考評、與人相處均正常，針對家庭及金錢之用亦正常。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106年考績乙上，在前5年均為甲等，在單位考評無特別表現。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卻僥倖心態為之，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衡諸前述，本件人評會就原告考評前1年之個人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等事項具體審酌，是本案決議過程及結果，均符合考評具體作法規定。　
　㈢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考量，應著重於行為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即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工作態度及後續所生影響等各項事項為考核，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屬輔助參酌因素。本件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且查考評會議紀錄之會議召集、組成、討論與決議等程序均完備，無基於錯誤、不完整之資訊而為判斷等違誤，又原告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被告基於用人立場，以原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及所生影響等各項事項予以考量，始能達「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之目標，而不得僅因人評會非採服役期間整體表現之審酌標準，即認有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情形。再者，人評會均由原告原單位正、副主官（管）依其自身部隊經歷、生活經驗及價值思考對原告加以考評，納入原告106年違紀行為作為整體品行評價，難認有基錯誤事實說明之裁量違失，且人事任用決定具高度屬人性，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可否勝任軍職，應由被告享有判斷餘地，原處分應予維持。
　㈣原處分係於補正程序瑕疵後，基於同一事實所再作成之相同處分，基礎事實並無錯誤，就「考評制度」之法律精神解釋有溯及之必要：　
　⒈原告第一次懲罰前因國防部權保再審議委員會指摘「委員敘述未具體充分」、「加重懲罰未陳報權責長官」等程序瑕疵，遂由基勤隊依決議意旨補正，重新核定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復由輔助參加人重新召開不適服會議，就原行政處分之同一實體事實（即酒駕違失「大過2次」處分）重為評價，作成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而無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預見可能，且考究國軍人事權為國家統帥權之一環，事涉國家安全之重大公益，自得於人事規定或用人與否為嚴格考量，是有「嚴考核、嚴淘汰」之必要，而考評制度則係該考核程序之明文規範，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調配，並達成國軍亟需優質人力，淨化國軍人員素質之目的（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爰就法律精神解釋，考核結果有溯及之必要，否將架空憲法位階之國家統帥權並造成國庫額外負擔不適任人員之俸給，排擠人民納稅金等財政資源分配，導致由全體國民共同承擔之重大不利益，是系爭退伍處分於不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具預見可能性之情形溯及107年10月16日生效自為適法。　
　⒉次查，原告肇案時單位正、副主官（管）分別於107年7月27日、108年4月9日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107年8月22日、108年5月7日不適服現役再審議人評會考核，其等文義表達均屬相同，所撰擬考核提報資料及陳述摘重如下：①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生活規律，無不良嗜好，平時返家陪伴家人。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表現正常，秉持嚴謹態度，盡心盡力，均能迅速完成交辦任務。③酒駕案件發生所生之影響：隱匿酒駕事件造成部隊困擾，深感懊悔，工作戮力執行。④其他佐證事項：另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　
　⒊前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前再審議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針對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主要論述內容，分述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作息無異常，無不良嗜好。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已培養接班人員，無不可取代或必要性。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且為軍紀宣導人員，卻僥倖心態為之並隱瞞不報，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原告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輔助參加人陳述要旨：
一、陳述要旨略以：
　㈠系爭懲罰評議會均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通知書之送達、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上開懲罰法規定，程序適法允當；會中各委員均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之動機、行為人智識程度、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影響及行為後態度」、「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及行為所生之損害」、「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對原告所為之違失行為綜合討論、審酌，復考量軍人擔負保家衛國之責，應比一般民眾更守法，身分亦不因脫下軍服或於休假期間而有所改變，且飲酒上路即加劇發生事故的風險，不因其酒精濃度多少而異其可能肇生之危害，本部委員業於懲評會中充分討論後得出心證，足認本部已為適當之裁量。　
　㈡107年8月1日懲罰令雖經撤銷，惟究其內容係針對程序面瑕疵而撤銷，輔助參加人重新審查僅為程序上補正，且第二次決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理由均與第一次懲評會時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核與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程序上之瑕疵」並無不符，次按若受處分之相對人有預見可能性、不損及第三人權益且有溯及可能性時，亦非不得使其存續力溯及於作成處分前發生，且依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607號判決意旨，本案遭權保會撤銷之處分決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依據均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不同，本部基勤隊基於同一事實再做成相同之兩大過處分，則系爭懲罰令自得溯及既往生效，回溯至最初懲處時即107年7月6日。
　㈢不適服之國軍考評作法非由首長基於人事行政高權逕予認定，而懲罰法中之懲罰權專屬於長官，僅係藉由懲評會決定懲度及懲罰權種類，權責長官對於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逕行以行政高權審核並交回復議，二者程序及性質上均與懲戒處分有別，尚無法相提並論、比附援引，依國軍現行作法，輔助參加人權責長官自有發回復議之權限，毋庸先撤銷原處分，原告主張尚不足採，輔助參加人基勤隊將第一次懲罰評議會資料上呈至權責長官核定時，權責長官認原告現為列管人員，於列管期間肇生此案，委員應就此部分續行討論而發回復議，此部分程序於法無違，並無疏漏，且107年7月5日懲評會決議之兩大過處分已於108年2月19日遭權保再審議決議撤銷，該處分已不存在，非屬爭執範圍而無訴訟之實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開爭訟概要欄之事實，有107年7月5日懲罰人評會會議記錄（本院卷第159-188頁）、107年7月6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25-27頁）、107年8月1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33-34頁）、107年8月1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35-37頁）、107年7月6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13號令（前審卷1第29-31頁）、前人評會會議紀錄（前審卷1第271-289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2日令（前審卷1第47-48頁）、前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13-334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30日令（前審卷1第49-50頁）、107年9月26日令（前審卷1第51-54頁）、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92-196頁）、108年3月8日註銷令（本院卷第199頁）、108年3月19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63-65頁）、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第217-232頁）、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67-69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65-379頁）、108年4月16日令（前審卷第71-72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82-396頁）、108年5月10日令（前審卷1第73-74頁）、原處分（前審卷1第75-77頁）、108年10月8日再審議決議（前審卷1第571-575頁）及訴願決定（前審卷1第79-86頁）在卷可稽，合先敘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按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才由所隸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組合，藉主官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本諸職權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被告辦理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考評具體作法第4點第3款、第6點第1款、第3款分別依序規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評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1.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4.其他佐證事項。……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應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由此可知，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召開人評會，就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進行考評。而考評具體作法中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的考評判斷，具有高度屬人性，系爭個案是否該當於「不適服現役」，行政法院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原則上法院代替被告人評會的判斷，僅於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包括：「1.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2.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4.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5.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的禁止）。6.判斷是否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的權限。8.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以撤銷或變更。因此，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受懲罰行為所生影響，僅為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應參酌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詳實綜合考評，則人評會判斷軍士官是否不適服現役，除有出於前開所稱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之情形外，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　　
㈣、按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照）或公務員之一種（司法院釋字第781號解釋參照），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有其適用。次按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4條第2款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第8條第1項規定，可知軍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懲罰處分，對其考績、獎金或晉升調動之平等服公職權利的制度性內涵，足以直接發生不利的法律效果，此乃影響其基本權利的行政上具體措施，應屬行政處分，依前揭說明，自得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經查，本件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1次受記大過2次懲罰，依上開說明，應屬行政處分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原告雖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曾申請審議及再審議，終經國防部以108年10月8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駁回(前審卷一第571至575頁)，然上開時間均在108年11月29日公布的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文之前，且亦未有教示規定，故依當時時空環境，亦無法期待原告進一步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則本件原告雖僅就原處分(即不適服現役處分)為程序對象提起行政訴訟，然系爭懲罰令是空令部後勤處發動不適服現役審議程序並作成退伍處分即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亦應受本院之審查以利判斷原處分的合法性，換言之，本院於審查原處分之合法性時，仍應就原處分前階段之行政處分即108年3月27日懲罰令之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發回判決意旨參照），先此敘明。
㈤、復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懲罰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1項、第2項第2款第1目規定：「㈠凡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經憲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論處。㈡前項懲罰基準如下：……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修正案規定，移送法辦外，並依下列基準懲罰：⑴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該國軍風紀規定係國防部為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而頒定之行政規則，對軍紀維護、廉能風尚之樹立，各有不同規範，經核與陸海空軍懲罰法立法目的尚無不符，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三、以下針對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即前階段行政處分（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進行合密度之司法審查：　　
㈠、經審酌本件系爭懲評會會議紀錄及決議過程如下：
　⒈經核系爭懲罰評議會之通知、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其程序合法，且原、被告及輔助參加人對於系爭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合法性亦未爭執，先此敘明。
　⒉查，辦理懲罰事件，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應以「違失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影響等為考量，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本件108年3月12日之懲評會主要乃討論「105年9月27日原告之酒駕違失行為及懲處內容」，然觀諸108年3月12日懲處人評會討論過程得見，討論內容曾提及七、「……洪員於105年酒駕隱匿……並且不該再飲酒，惟106年澎湖女陪侍事件，仍因喝酒衍生軍紀事件，107年酒駕隱匿事件遭查獲，當時監察官告知依規定，應管制洪員外散宿……」（前審卷一第353頁），亦即討論過程業已將與本件違失行為無關，且發生於系爭酒駕事實後之事實納入，此亦可由相關委員陳述意見可見，編號㈤委員提及「……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正當場所並引發媒體事件，兩起事件均與飲酒有關……」、編號㈥「針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有兩點看法……另洪員身為一位軍校畢業生……榮譽是指不能說謊，而犯下酒駕事件的處置作為居然是選擇隱匿不報……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應該是要加重懲處」(前審卷一第355頁），至少有2名委員討論意見明顯得見，該次違失行為有部分委員已納入與該事件無關之事實（即105年9月27日違失行為後之其他行為，如：隱匿酒駕、涉足不正當場所等）一併進行討論，則所據以裁罰之事實範圍已有錯誤，則勢必影響其對於該次違失行為之判斷、評價，進而無法據以作出符合與該違失行為相當之裁處內容。
　⒊又依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2款第1目及第24點附表二之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且未肇事者，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是記大過2次雖在法定懲罰範圍內，然觀諸本件討論過程，均未見針對究竟應予以1大過或2大過裁處何者較為適當進行討論，另輔以本件投票結果：「大過乙次2票、大過兩次6票」（見前審卷一第356頁），而如前所述，本件納入錯誤事實範圍之委員明顯可見有2名，該2名委員所為之投票結果極有變動本件裁處究屬大過1次或2次之結果，換言之，若該2名委員本於正確之事實範圍所為投票，其有可能變更原裁罰之程度之可能，綜上，本件有關裁處令之適法性已有疑義。　
㈡、綜上，足見懲評會之討論及議決過程中，或有基於不相關事實或有未斟酌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而為討論之情況，其所為之懲罰令自有違法之處。　　
四、本件針對原處分適法性之司法審查：
㈠、經查，觀諸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中均先由相關單位進行報告或說明，再由原告答辯、委員提問後，由單位主官就原告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4大面向委員報告，嗣由委員對其報告進行提問，再由各委員進行討論，討論時，各委員均一一針對上述4大面向逐一表示意見，最後進行記名投票表決（前審卷一第366至374頁、第383至391頁）。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其會議組成及開會程序應屬合法，先此敘明。
㈡、按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所稱「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參酌上開規定原文字：「個人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102年9月18日修正為現行文字，其修正說明以：「修正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佐證資料之蒐整範圍及期間，以符明確性。」等情以觀，應指召開人評會考核前1年內之平日生活考核，而非指上訴人受懲罰當年度1至12月個人平日生活考核（最高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辦理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然依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該5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洪員在本事件揭露後，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建議不適服汰除。」、「……105及106年事件，……違反這二件事均屬國軍重大軍紀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事件發生在105年9月，違反軍風紀實施規定……106年馬公涉足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加上馬公事件堆疊在，……建議不適服汰除」、「只要涉及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前審卷1第372-374頁）足見全體委員均將與本次召開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及部分委員將「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考評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已有疑義。此外，有關原告外散宿部分，依被告於前審110年3月23日準備程序時供稱：「其單位准許他繼續外散宿，此可詳107年7月9日隊長李俊峰批示可。報告書上雖然是記載管制期限延至8月16日實施，但因為在107年7月27日已經重新召開人評會，並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認為原告已經退伍在即，所以無須再取消其外散宿」等語（見前審卷2第71頁），而該報告書業經士官督導長宋全方、副隊長尹崇哲等人用印確認，並經隊長李俊峰用印及批示「可」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故部分委員基於「原告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之錯誤事實認定予以投票，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決議懲處內容，自屬違法。　　
㈢、另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其中有4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105年酒駕事件如果立即回報，或許不會發生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酒駕隱匿未報肇生馬公事件……建議維持初審決議不適服」、「……肇生酒駕、隱匿未報、及出入有女陪侍場所等事件…」、「洪員105年酒駕事件回報就不會發生106年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前審卷1第383-391頁），足見有過半以上之委員將與本次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㈣、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既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以及本於錯誤事實進行考量之情形，則原處分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五、綜上，系爭懲評會未確實依照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亦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此外，懲評會於討論過程亦納入無相關之事實，並予以投票議決處2大過，而基勤隊則於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上開懲罰令之適法性既有疑義，則嗣後被告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啟動人評會考核原告不適服現役之決定即本件原處分，亦屬違法。再者，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亦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將早於考核前0年之生活考核範圍事項予以考量，及本於錯誤之事實而為討論之情況，故僅就原處分上述違法情形，亦同屬無可維持，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2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國峯                                      

訴訟代理人  吳淑靜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鄭榮豐（司令）
訴訟代理人  林佑錩                                   

            翁學謙              
            盛安柔              
輔助參加人  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

代  表  人  林照川（指揮官）

訴訟代理人  黃俊愷                             
            鍾紫音              
上列當事人間退伍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
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劉任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榮豐，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471-47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隊（下稱基勤隊）二等士官長班長，民國105年9月25日11時許，因酒後騎乘機車，遭警方攔檢，測得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下稱系爭酒駕行為），經基勤隊於107年7月5日召開人事懲罰評議會（下稱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嗣以107年7月6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12號令（下稱107年7月6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
二、輔助參加人於107年7月27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稱前人評會），嗣因該懲罰令誤植懲罰代號而經基勤隊以107年8月1日空松機運字第1070000363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註銷令）註銷，重以107年8月1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64號令（下稱107年8月1日懲罰令）核予大過2次懲罰，輔助參加人亦於107年8月2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366號令（下稱107年8月2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同年8月22日召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前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以107年8月30日空松指人字第1070003845號令（下稱107年8月3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以107年9月26日國空人勤字第1070016379號令（下稱107年9月26日令）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三、原告不服107年8月1日懲罰令，向被告申請權益保障，經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官兵權益保障會（下稱空令部權保會）駁回其申請，原告申請再審議，經國防部以108年2月14日108再審字第007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撤銷空令部權保會決議及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即於108年3月8日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39號令（下稱108年3月8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基勤隊復於108年3月12日重新召開懲罰評議會（下稱系爭懲罰評議會），並決議為「大過2次」處分。
四、輔助參加人則於108年3月19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202號令（下稱108年3月19日註銷令）註銷107年8月30日令，基勤隊依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規定，重行以108年3月27日空松基消字第1080000173號令（下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由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嗣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16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1618號令（下稱108年4月16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並於同年5月7日召開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輔助參加人於108年5月10日以空松指人字第1080002035號令（下稱108年5月10日令），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呈經被告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108年5月29日國空人勤字第1080005870號令（下稱原處分）重新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溯自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
五、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申請審議，空令部權保會以108年空議字第025號決議書駁回其申請（下稱108年7月2日權保決議），原告提起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8日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下稱108年10月8日再審議決議）駁回原告不服108年3月27日懲罰令、108年7月2日權保決議之申請，原告未再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提起行政訴訟。又，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國防部於108年10月18日以108年決字第228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未甘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本院110年9月13日108年度訴字第1961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前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㈠有關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部分：
　⒈原告係於105年9月25日發生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每公升0.26毫克），應適用行為時之法令即105年7月14日修正發布之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2目及附表二之一之規定，酒測值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且未肇事者，原則上應僅對原告記大過一次，故基勤隊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一次，自符合上開軍風紀規定，並無不法。
　⒉又依懲罰法第30條第5項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12號判決意旨可知，人評會決議後，發現原決議違背法令或有新資料而有重行審議表決之必要時，應先經依法召集、組成之人評會，按法定程序復議後，重啟決議程序，應先撤銷前次之決議，方得再次作成新的決議，而基勤隊就原告之系爭酒駕行為，已於107年7月3日召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下稱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評會）決議原告記大過一次，然本件未召開會議撤銷107年7月3日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即逕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改對原告記大過2次，且觀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內容，完全未曾提及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可見第一次懲罰評議會決議既未經撤銷，自仍係合法存在，基勤隊之後於107年7月5日召開第二次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又於系爭懲罰評議會對原告記大過2次，均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均非適法。
　⒊依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內容得見：「惟參考上述評議會評議內容，該評議會恐未按照懲罰法第8條第1項應審酌相關事項，充分具體討論，及申請人上開違失行為若依懲罰法第10條規定，須從重懲罰申請人，相關懲處有無合比例原則、合義務性之裁量，無相關討論。另…本案以上開事由核定加重懲處申請人大過兩次，惟有無依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3項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部分，松山基地勤務隊亦無提供相關佐證」等為由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顯見撤銷107年8月1日懲罰令係屬因實體上之事由而為撤銷，並非因程序上之瑕疵而為撤銷，且重新召開之系爭懲罰評議會亦係重新審查實體上之事由，本件顯無適用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下稱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原處分即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於將新的處分送達原告之時起，始發生效力，惟基勤隊於重新召開系爭懲罰評議會仍決議記大過2次，卻於108年3月27日核定大過2次之懲處時，同時核定溯及於原大過2次生效時發生效力，顯已違反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規定，自屬違法。
　⒋觀之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內容，委員絕大多數僅著重在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並沒有區分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也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而不成比例地過於偏重原告酒駕行為影響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之單一層面，已然違法；且被告未斟酌酒精濃度呼氣值所代表的危險性或蔑視長官叮嚀提醒等等諸多情狀加以區分懲罰程度，顯然不符合懲罰法第10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規定，自屬違法。更何況，原告系爭酒駕行為，酒測值僅每公升0.26毫克，原則上應僅記大過1次，如欲對原告加重懲處記大過2次，自應依上開軍風紀規定之附表二之一備註2規定，由懲罰評議會決議依懲罰法第4條、第7條至第9條規定，敘明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酌予加重，而非恣意加重，然系爭懲罰評議會並未敘明為加重懲處之正當理由，陳報權責長官核定對原告加重懲處，即遽為對原告加重記大過2次之懲處，自亦違反軍風紀規定、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懲罰法第10條等，自屬違法。
　⒌本件委員顯有基於以下錯誤之事實而決議對原告記大過2次：①原告當時確係一時疏忽，誤以為休息8小時後酒精已代謝完畢，才騎乘機車出門，非故意涉犯酒駕行為，然委員卻認原告「係出於充分認知而為的酒駕行為」；②原告家中經濟並不優渥，原告當時年僅1歲多之女兒經診斷為罕見疾病，並有發展遲緩問題，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因罹患耳疾，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經濟壓力甚大，非如委員所稱：「平常生活狀況據單位敘述沒有什麼問題，沒有經濟壓力」；③原告之所以外散宿，乃因原告之未成年子女就醫需要，而其配偶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而無法照顧子女，原告為照顧子女，不得已需向基勤隊申請外散宿，經其隊長核准後，基勤隊始製發外宿資格管制卡，原告於進出軍營時，必須配戴該資格管制卡，供衛兵查驗，是以基勤隊長官直至原告退伍前均未取消其外散宿，故委員陳稱：「從……敘述當中有提到，洪員對服從性還須檢討加強」、「據單位陳述犯後仍不配合部隊管理作為，可認犯後態度不佳，建議加重處分」，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懲處；④依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所載，有不同委員分別為如下表示：「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當場所並引發媒播事件」、「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由此可見該員嚴重卻乏自我管理能力及個人榮譽。…且衍生媒播事件嚴重影響部譽，身為領導幹部知法犯法，應該是要加重懲處」，然原告係於105年9月24日涉犯系爭酒駕行為，因未向部隊回報系爭酒駕行為，經107年7月5日懲罰評議會決議對原告隱匿酒駕行為記小過1次確定在案，另原告於106年6月9日因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亦經記小過1次，是原告所涉之隱匿酒駕行為、涉足有女陪侍之不當場所，與系爭酒駕行為，顯屬不同之數行為，均已分別經任職單位懲處，彼此各自獨立，是懲評會委員審酌原告所涉酒駕行為應為何等懲處時，自不得再就原告已遭懲處之酒駕隱匿及涉足女陪侍場所等行為再次予以審酌，否則形同對此等行為再次懲罰，顯違反懲罰法第7條第2項一事不二罰之規定，亦屬審酌無關之事項。
　㈡原處分部分：
　⒈輔助參加人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係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重新以系爭懲罰評議會決議記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為基礎，進而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重新審查原告之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本與懲處之情形有別，亦非基於程序上之瑕疵而撤銷原處分，故而無適用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餘地，自不得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故而被告於108年5月間重新核定原退伍處分時，應以被告將原處分送達於原告時，始得發生效力，然被告卻逕為核定將原處分溯及於107年10月16日零時生效，自屬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顯然違法，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⒉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752號判決發回意旨所示：「…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被上訴人辯稱：……就不適服現役決議部分，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認被上訴人不配合外散宿規定，顯以錯誤之事實為基礎，此與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及原處分是否違法之判斷所關頗切，應予調查釐清，案經發回，宜併注意及之。」。本件原告係經基勤隊隊長核准始實施外散宿，並無違反外散宿規定，原處分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而有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情形，原處分自屬違法，應予撤銷之。
　⒊又依系爭人評會中大多數委員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多位委員亦均審酌原告於106年6月9日所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因此決議汰除原告，然依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檢討原告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就其「考評前1年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加以考評，然而原告涉足上開女陪侍事件，距107年7月12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評會時及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已超過1年以上，自不得再行審酌上開涉足有女陪侍場所事件，並因而決議汰除原告。此外，原告係在不知情形下涉足女陪侍場所，雖遭記小過1次，是縱認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得審酌上開涉足女陪侍事件，自應加以審酌原告當時涉足女陪侍場所事件之真正經過，及原告係在不知情之下誤入該女陪侍場所且於知悉後馬上撤出該不當場所，然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評議時，並未真正審酌原告當時違犯之情節為何，自有違反系爭具體作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
　⒋復查，系爭人評會有幾名委員決議時均表示：原告在單位無特別優秀表現，然依基勤隊主官於系爭人評會表示：「洪員在工作上秉持嚴謹態度，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不辭辛苦，主動犧牲個人休息時間，以迅速完成營區個項水電設施修繕作業；另在人員教育訓練部分，不遺餘力指導所屬，並培養獲取相關水電證照，提升專業素養。」、「洪員知悉此事件後，態度良好也相當配合調查，洪員雖然發生酒駕之情事，工作上的表現仍然是值得嘉許，對於自己水電班上所有事務也是非常認真負責，並無影響工作情況發生」等語，且原告於涉犯酒駕而遭懲處後，仍於107年8月2日因負責督導本隊執行107年上半年水電設施維修營保工作，認真負責，及執行本部上半年高壓電設備維護作業，冰水主機商維作業，負責盡職，暨執行本部107年上半年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作業，經記功一次，及於107年8月24日因執行本部第三季水電設施三級預維檢整維修，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務，及執行本部上半年度冷卻水塔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責，圓滿完成任務，暨執行本部避雷針及靜電搭地設備維護作業，認真負責，記功一次，可見原告在工作上認真負責，於遭懲處後，仍表現優異而經記功2次，並非如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所稱原告無特別表現，而基勤隊於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提出之考評提報資料均漏未記載上開記功2次之獎勵，以致委員均漏未審酌之，自有基於錯誤事實及不完全資訊而為恣意濫用判斷之違法，原處分自屬違法，應予撤銷。
　⒌另，系爭人評會有委員決議時表示：「身為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加上馬公市件堆疊在，不利後續領導統御…建議不適服汰除」、「除酒駕事件還有隱匿問題，……部隊同仁對洪員領導威性產生質疑」云云，然基勤隊發現原告涉犯系爭酒駕事件，迄至原告退伍為止，均未曾將原告調離原任之班長主管職務，且由基勤隊主官於人評會表示原告對所負責事務均盡心盡力，顯見基勤隊長官亦認為系爭酒駕事件對原告之領導統御不生影響，否則為何未將原告調離原主管職，可徵人評會委員評議時陳稱：系爭酒駕事件已影響領導統御，係基於錯誤之事實。
　⒍原告之女兒經鑑定為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患者，原告之母親亦經鑑定為身心障礙患者，又原告之配偶亦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均難以外出工作，原告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上開家庭生活狀況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其他佐證事項」，人評會顯然並未予審酌上情，原處分顯然違法。　
　⒎原告自空軍航空技術學院90年班畢業後，於90年6月22日起任官，迄至107年10月16日退伍為止，已任職17年餘，除因系爭酒駕及隱匿酒駕事件，及106年6月9日涉足有女陪侍場所，106年度考績遭評為乙上以外，歷年來考績均為甲等或甲上，記功、嘉獎、獎金不斷，並分別於97年9月25日榮獲楷模乙種二等獎章、100年12月31日忠勤勳章、103年1月2日懋績乙種二等獎章，且原告從軍以來，用心學習，從未間斷，不僅考取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專業證照，並於102年度進入陸軍工兵學校工兵機械做業督導士官班102年班進修，曾經歷製冷裝備維護士、給水與衛生室、班長等職務，並擔任空軍松山基地基地勤務士官長，是原告本職學能資歷優異，平日工作認真負責，可見原告並非平日工作不力、素行不良之人，僅因偶然於休假期間，一時疏忽，未注意經過8個小時的休息後，身體仍有酒精殘值而騎車，致犯下系爭酒駕事件，原告並非蓄意酒駕，亦未撞傷任何人、物，其所生危害尚稱輕微，原告因此遭記2大過，已受到嚴重懲處及教訓，原告均已深感懊悔，並知警惕，不敢再犯，此後更加兢兢業業，原告於犯後亦因工作表現良好而經記功二次，且原告擁有室內配線之專業證照，本職學能資歷豐富，原告實為國軍優秀之專業人才。是以原告歷年來在軍中之優異表現，及原告就系爭酒駕事件所生危害甚輕之下，甚或考量因原告酒駕影響領導統御，對原告為調職或降職處分，顯已可達其懲處目的，實無因原告一時偶然之疏忽，而以最嚴厲之手段命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被告所為顯已違反比例原則。再者，原告任職國軍已17年餘，剩下2年多即可申請退伍並請領終身俸，原告將最精華之青春年歲奉獻給國軍，最後卻僅因一時疏未注意酒精殘值騎車之下而遭勒令退伍，剝奪原告之服公職之權利，足見被告使用懲處方法顯然過重，且對原告所造成之損害，與其欲達成懲處目的之利益間顯失均衡，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自非適法，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肆、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略以：
　㈠原告108年間因系爭酒駕事件受有「大過2次」懲罰處分溯及第1次處分即107年7月6日仍存續有效，輔助參加人遂依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召開人事評審會辦理考評，並無應先核定其復職，始得重行召開人評會辦理考評之限制，且輔助參加人先後所為不適服決議，其事實及依據均相同，僅因前懲罰撤銷之程序上理由，失所附麗，瑕疵補正後復基同一事實再作成相同之不適服決議，並無不合；不適服決議之實體事實既未變更，亦未被排除，與相關法規並無牴觸且是否復職與本案不適服現役處分無關聯性，不影響裁判基礎。爰此，大過2次懲罰及不適服之處分效力均已依法溯及生效，自與是否先予復職無涉，而應以「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行政處分效力作為整體人事行政之基礎。是以，輔助參加人就原告因酒駕違失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等要件召開人事評議會，由原告原服務單位主官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再由各委員就未來角度著重部隊整體素質發展具體討論，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不曾有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行政法院應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高度尊重被告之判斷餘地。
　㈡系爭人評會和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程序及決議結果，均符合服役條例及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基於人事評議會之不可替代性、專業性與法律授權之專屬性及高度裁量餘地，自應尊重該決議結果：
　⒈原告前因酒駕，經輔助參加人所屬基勤隊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後經輔助參加人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規定，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召開原告不適服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均由6位評議委員組成，男性委員4位，女性委員2位，且均由副指揮官擔任主席，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且依規定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並由原告單位主官依考評事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及到場說明，程序並無不當。
　⒉具體作法明定考評應著重受考評人即原告前0年之工作表現，又基於考評制度之即時考評目的，是「前0年」之考評範圍起算時點，應以原告違失行為遭記大過2次時起算（即懲罰令生效之107年7月6日往前推算0年），始符即時考評之本旨。基此，輔助參加人於108年4月9日及同年5月7日不適服現役人事評議會及再審議會議紀錄，均以上開考評範圍為主要考評輔以過往品行、表現審酌，認原告之部隊年資及經歷，應熟稔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規定，又原告於單位擔任領導職務，亦為各項軍紀命令法規宣教之人，卻違犯軍紀事件又刻意隱瞞，且第一時間就單位酒駕後管制規定以年度抗辯不願配合，顯見原告自始未有配合實施管制之意願及事實。準此，輔助參加人分別由評議委員考量原告近0年生活考核、工作表現、事件影響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等其他事證具體考核，審認原告嚴重影響領導統御及部隊整體榮譽；且於事發後未有更加認真或特殊表現展現主動積極之態度，就負責之任務工作亦不具備不可取代性，是就組織運作的順暢、軍隊人力資源管理的客觀目的及國軍汰劣留優之角度出發，認原告留用無助國軍整體素質發展，始以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甚明，並無判斷不當情形。
　⒊考評會針對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主要論述內容，摘錄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原告生活考評、與人相處均正常，針對家庭及金錢之用亦正常。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106年考績乙上，在前5年均為甲等，在單位考評無特別表現。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卻僥倖心態為之，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衡諸前述，本件人評會就原告考評前1年之個人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等事項具體審酌，是本案決議過程及結果，均符合考評具體作法規定。　
　㈢不適服現役退伍之考量，應著重於行為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即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工作態度及後續所生影響等各項事項為考核，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屬輔助參酌因素。本件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且查考評會議紀錄之會議召集、組成、討論與決議等程序均完備，無基於錯誤、不完整之資訊而為判斷等違誤，又原告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被告基於用人立場，以原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及所生影響等各項事項予以考量，始能達「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之目標，而不得僅因人評會非採服役期間整體表現之審酌標準，即認有基於不完全資訊而為判斷之情形。再者，人評會均由原告原單位正、副主官（管）依其自身部隊經歷、生活經驗及價值思考對原告加以考評，納入原告106年違紀行為作為整體品行評價，難認有基錯誤事實說明之裁量違失，且人事任用決定具高度屬人性，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可否勝任軍職，應由被告享有判斷餘地，原處分應予維持。
　㈣原處分係於補正程序瑕疵後，基於同一事實所再作成之相同處分，基礎事實並無錯誤，就「考評制度」之法律精神解釋有溯及之必要：　
　⒈原告第一次懲罰前因國防部權保再審議委員會指摘「委員敘述未具體充分」、「加重懲罰未陳報權責長官」等程序瑕疵，遂由基勤隊依決議意旨補正，重新核定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溯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力，復由輔助參加人重新召開不適服會議，就原行政處分之同一實體事實（即酒駕違失「大過2次」處分）重為評價，作成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而無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預見可能，且考究國軍人事權為國家統帥權之一環，事涉國家安全之重大公益，自得於人事規定或用人與否為嚴格考量，是有「嚴考核、嚴淘汰」之必要，而考評制度則係該考核程序之明文規範，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調配，並達成國軍亟需優質人力，淨化國軍人員素質之目的（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爰就法律精神解釋，考核結果有溯及之必要，否將架空憲法位階之國家統帥權並造成國庫額外負擔不適任人員之俸給，排擠人民納稅金等財政資源分配，導致由全體國民共同承擔之重大不利益，是系爭退伍處分於不侵害原告信賴利益及具預見可能性之情形溯及107年10月16日生效自為適法。　
　⒉次查，原告肇案時單位正、副主官（管）分別於107年7月27日、108年4月9日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及107年8月22日、108年5月7日不適服現役再審議人評會考核，其等文義表達均屬相同，所撰擬考核提報資料及陳述摘重如下：①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生活規律，無不良嗜好，平時返家陪伴家人。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表現正常，秉持嚴謹態度，盡心盡力，均能迅速完成交辦任務。③酒駕案件發生所生之影響：隱匿酒駕事件造成部隊困擾，深感懊悔，工作戮力執行。④其他佐證事項：另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　
　⒊前人評會、系爭人評會及前再審議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針對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範所列各項均有所討論，主要論述內容，分述如下：①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作息無異常，無不良嗜好。②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原告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已培養接班人員，無不可取代或必要性。③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原告身為資深領導幹部且為軍紀宣導人員，卻僥倖心態為之並隱瞞不報，法紀觀念淡薄，知法犯法，未能自律、自我要求，難為部隊榜樣及同仁表率。④其他佐證事項：原告106年涉足有女陪侍場所肇生軍紀違失，徵見個人品行不良，且自律能力不足，身為單位資深領導幹部，未以身作則，隱匿未報，斲傷單位領導之公信力。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輔助參加人陳述要旨：
一、陳述要旨略以：
　㈠系爭懲罰評議會均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通知書之送達、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上開懲罰法規定，程序適法允當；會中各委員均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之動機、行為人智識程度、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影響及行為後態度」、「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及行為所生之損害」、「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所生之影響」，對原告所為之違失行為綜合討論、審酌，復考量軍人擔負保家衛國之責，應比一般民眾更守法，身分亦不因脫下軍服或於休假期間而有所改變，且飲酒上路即加劇發生事故的風險，不因其酒精濃度多少而異其可能肇生之危害，本部委員業於懲評會中充分討論後得出心證，足認本部已為適當之裁量。　
　㈡107年8月1日懲罰令雖經撤銷，惟究其內容係針對程序面瑕疵而撤銷，輔助參加人重新審查僅為程序上補正，且第二次決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理由均與第一次懲評會時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核與懲罰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程序上之瑕疵」並無不符，次按若受處分之相對人有預見可能性、不損及第三人權益且有溯及可能性時，亦非不得使其存續力溯及於作成處分前發生，且依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607號判決意旨，本案遭權保會撤銷之處分決議之基礎實體事實及依據均相同，並不影響該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不同，本部基勤隊基於同一事實再做成相同之兩大過處分，則系爭懲罰令自得溯及既往生效，回溯至最初懲處時即107年7月6日。
　㈢不適服之國軍考評作法非由首長基於人事行政高權逕予認定，而懲罰法中之懲罰權專屬於長官，僅係藉由懲評會決定懲度及懲罰權種類，權責長官對於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逕行以行政高權審核並交回復議，二者程序及性質上均與懲戒處分有別，尚無法相提並論、比附援引，依國軍現行作法，輔助參加人權責長官自有發回復議之權限，毋庸先撤銷原處分，原告主張尚不足採，輔助參加人基勤隊將第一次懲罰評議會資料上呈至權責長官核定時，權責長官認原告現為列管人員，於列管期間肇生此案，委員應就此部分續行討論而發回復議，此部分程序於法無違，並無疏漏，且107年7月5日懲評會決議之兩大過處分已於108年2月19日遭權保再審議決議撤銷，該處分已不存在，非屬爭執範圍而無訴訟之實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開爭訟概要欄之事實，有107年7月5日懲罰人評會會議記錄（本院卷第159-188頁）、107年7月6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25-27頁）、107年8月1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33-34頁）、107年8月1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35-37頁）、107年7月6日空松基運字第1070000313號令（前審卷1第29-31頁）、前人評會會議紀錄（前審卷1第271-289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2日令（前審卷1第47-48頁）、前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13-334頁）、輔助參加人107年8月30日令（前審卷1第49-50頁）、107年9月26日令（前審卷1第51-54頁）、108年2月14日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92-196頁）、108年3月8日註銷令（本院卷第199頁）、108年3月19日註銷令（前審卷1第63-65頁）、系爭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本院卷第217-232頁）、108年3月27日懲罰令（前審卷1第67-69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65-379頁）、108年4月16日令（前審卷第71-72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前審卷1第382-396頁）、108年5月10日令（前審卷1第73-74頁）、原處分（前審卷1第75-77頁）、108年10月8日再審議決議（前審卷1第571-575頁）及訴願決定（前審卷1第79-86頁）在卷可稽，合先敘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按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才由所隸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組合，藉主官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本諸職權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被告辦理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考評具體作法第4點第3款、第6點第1款、第3款分別依序規定：「四、具體作法：……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評會考評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六、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1.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4.其他佐證事項。……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5點之考評權責，應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由此可知，常備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召開人評會，就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進行考評。而考評具體作法中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含再審議人評會）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的考評判斷，具有高度屬人性，系爭個案是否該當於「不適服現役」，行政法院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原則上法院代替被告人評會的判斷，僅於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包括：「1.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2.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4.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5.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的禁止）。6.判斷是否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的權限。8.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例外情形」時，才予以撤銷或變更。因此，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受懲罰行為所生影響，僅為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應參酌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項目，詳實綜合考評，則人評會判斷軍士官是否不適服現役，除有出於前開所稱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之情形外，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　　
㈣、按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照）或公務員之一種（司法院釋字第781號解釋參照），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有其適用。次按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4條第2款規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第8條第1項規定，可知軍人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懲罰處分，對其考績、獎金或晉升調動之平等服公職權利的制度性內涵，足以直接發生不利的法律效果，此乃影響其基本權利的行政上具體措施，應屬行政處分，依前揭說明，自得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經查，本件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1次受記大過2次懲罰，依上開說明，應屬行政處分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原告雖就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曾申請審議及再審議，終經國防部以108年10月8日108再審字第038號再審議決議書駁回(前審卷一第571至575頁)，然上開時間均在108年11月29日公布的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文之前，且亦未有教示規定，故依當時時空環境，亦無法期待原告進一步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則本件原告雖僅就原處分(即不適服現役處分)為程序對象提起行政訴訟，然系爭懲罰令是空令部後勤處發動不適服現役審議程序並作成退伍處分即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亦應受本院之審查以利判斷原處分的合法性，換言之，本院於審查原處分之合法性時，仍應就原處分前階段之行政處分即108年3月27日懲罰令之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發回判決意旨參照），先此敘明。
㈤、復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懲罰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1項、第2項第2款第1目規定：「㈠凡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經憲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論處。㈡前項懲罰基準如下：……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修正案規定，移送法辦外，並依下列基準懲罰：⑴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該國軍風紀規定係國防部為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而頒定之行政規則，對軍紀維護、廉能風尚之樹立，各有不同規範，經核與陸海空軍懲罰法立法目的尚無不符，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三、以下針對本件原處分之基礎前提事實即前階段行政處分（108年3月27日懲罰令）進行合密度之司法審查：　　
㈠、經審酌本件系爭懲評會會議紀錄及決議過程如下：
　⒈經核系爭懲罰評議會之通知、委員數量、性別比例均符合懲罰法第30條第4項前段、第5項、第6項、同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其程序合法，且原、被告及輔助參加人對於系爭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合法性亦未爭執，先此敘明。
　⒉查，辦理懲罰事件，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應以「違失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影響等為考量，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本件108年3月12日之懲評會主要乃討論「105年9月27日原告之酒駕違失行為及懲處內容」，然觀諸108年3月12日懲處人評會討論過程得見，討論內容曾提及七、「……洪員於105年酒駕隱匿……並且不該再飲酒，惟106年澎湖女陪侍事件，仍因喝酒衍生軍紀事件，107年酒駕隱匿事件遭查獲，當時監察官告知依規定，應管制洪員外散宿……」（前審卷一第353頁），亦即討論過程業已將與本件違失行為無關，且發生於系爭酒駕事實後之事實納入，此亦可由相關委員陳述意見可見，編號㈤委員提及「……洪員於105年酒駕且隱匿未報，又在106年澎湖旅遊時酒後涉及不正當場所並引發媒體事件，兩起事件均與飲酒有關……」、編號㈥「針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有兩點看法……另洪員身為一位軍校畢業生……榮譽是指不能說謊，而犯下酒駕事件的處置作為居然是選擇隱匿不報……隔年又發生了涉足不正當場所……應該是要加重懲處」(前審卷一第355頁），至少有2名委員討論意見明顯得見，該次違失行為有部分委員已納入與該事件無關之事實（即105年9月27日違失行為後之其他行為，如：隱匿酒駕、涉足不正當場所等）一併進行討論，則所據以裁罰之事實範圍已有錯誤，則勢必影響其對於該次違失行為之判斷、評價，進而無法據以作出符合與該違失行為相當之裁處內容。
　⒊又依行為時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2款第1目及第24點附表二之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且未肇事者，志願役人員核予「大過以上」處分，是記大過2次雖在法定懲罰範圍內，然觀諸本件討論過程，均未見針對究竟應予以1大過或2大過裁處何者較為適當進行討論，另輔以本件投票結果：「大過乙次2票、大過兩次6票」（見前審卷一第356頁），而如前所述，本件納入錯誤事實範圍之委員明顯可見有2名，該2名委員所為之投票結果極有變動本件裁處究屬大過1次或2次之結果，換言之，若該2名委員本於正確之事實範圍所為投票，其有可能變更原裁罰之程度之可能，綜上，本件有關裁處令之適法性已有疑義。　
㈡、綜上，足見懲評會之討論及議決過程中，或有基於不相關事實或有未斟酌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而為討論之情況，其所為之懲罰令自有違法之處。　　
四、本件針對原處分適法性之司法審查：
㈠、經查，觀諸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中均先由相關單位進行報告或說明，再由原告答辯、委員提問後，由單位主官就原告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4大面向委員報告，嗣由委員對其報告進行提問，再由各委員進行討論，討論時，各委員均一一針對上述4大面向逐一表示意見，最後進行記名投票表決（前審卷一第366至374頁、第383至391頁）。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之決議，係就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予以綜合考評，始作成不適服現役決議，其會議組成及開會程序應屬合法，先此敘明。
㈡、按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所稱「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參酌上開規定原文字：「個人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102年9月18日修正為現行文字，其修正說明以：「修正本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佐證資料之蒐整範圍及期間，以符明確性。」等情以觀，應指召開人評會考核前1年內之平日生活考核，而非指上訴人受懲罰當年度1至12月個人平日生活考核（最高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辦理考評不適服現役，應依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所列事項為審酌，不得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然依系爭不適服現役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該5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洪員在本事件揭露後，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建議不適服汰除。」、「……105及106年事件，……違反這二件事均屬國軍重大軍紀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事件發生在105年9月，違反軍風紀實施規定……106年馬公涉足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加上馬公事件堆疊在，……建議不適服汰除」、「只要涉及不正當場所……建議不適服汰除」（前審卷1第372-374頁）足見全體委員均將與本次召開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及部分委員將「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考評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已有疑義。此外，有關原告外散宿部分，依被告於前審110年3月23日準備程序時供稱：「其單位准許他繼續外散宿，此可詳107年7月9日隊長李俊峰批示可。報告書上雖然是記載管制期限延至8月16日實施，但因為在107年7月27日已經重新召開人評會，並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認為原告已經退伍在即，所以無須再取消其外散宿」等語（見前審卷2第71頁），而該報告書業經士官督導長宋全方、副隊長尹崇哲等人用印確認，並經隊長李俊峰用印及批示「可」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故部分委員基於「原告不願配合單位外散宿的規定」之錯誤事實認定予以投票，明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決議懲處內容，自屬違法。　　
㈢、另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共計有6名委員參與，扣除主席1名無投票權外，具有投票權之委員5名，而其中有4名委員分別提及以下內容：「105年酒駕事件如果立即回報，或許不會發生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建議不適服汰除。」、「酒駕隱匿未報肇生馬公事件……建議維持初審決議不適服」、「……肇生酒駕、隱匿未報、及出入有女陪侍場所等事件…」、「洪員105年酒駕事件回報就不會發生106年馬公女陪侍KTV飲酒事件」（前審卷1第383-391頁），足見有過半以上之委員將與本次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無關之事實（馬公涉及不正當場所事件），納入本件審酌範圍並據以予以投票，然上開事件均發生於系爭酒駕事件之後，亦非屬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則該次會議之決議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㈣、綜上，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既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及逾越近1年平日生活考核範圍之事項予以考量，以及本於錯誤事實進行考量之情形，則原處分之適法性亦有疑義。　
五、綜上，系爭懲評會未確實依照懲罰法第8條所列事項逐一詳實審查，亦未就原告酒駕行為之懲罰程度為充分討論，此外，懲評會於討論過程亦納入無相關之事實，並予以投票議決處2大過，而基勤隊則於以108年3月27日懲罰令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上開懲罰令之適法性既有疑義，則嗣後被告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啟動人評會考核原告不適服現役之決定即本件原處分，亦屬違法。再者，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亦有基於與事物無關、將早於考核前0年之生活考核範圍事項予以考量，及本於錯誤之事實而為討論之情況，故僅就原處分上述違法情形，亦同屬無可維持，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